TEMAZ BRI Frcd)ik
114# B 7% 37 F %450
AWII4E67" 26 P HEh B B

R 2 RIART LA T
I A
M RNIL A Pgct B AEF
B w A A fE
LE S R
it 2 EASNITEMAR
3 FARR
P RIL A I

-
e

-,
ik
N
.}\‘
)
-
AN
Jrq;
|
-
H

ORI A R R
FAFEARFFRTAEJESFEE > RE FREAI? AR
3E127 6P 52 F % 113173065905 77 fg i 2> # A= {7 503
T’ ‘“‘ﬂ\l‘mpp 9@4\: Ajgg 5@4‘:»;%»,\ R 7]‘]: ]i——&r"f
ER
- ~REZFEHW o
SRR Y RE L
722
- R RZTENBEFEGE B LA E A 2R AT
B A 22 AR5 (W7 EA) R AR AT B S
DR RAN ARG EPERNITEGE AR L 0 PRA
EpAkEFIEE B0 F TR IR AR
ﬂﬁm’im%ﬂgo
g o A



(=) FAe A w2 A FII0ELT 19p 1 T8 3 B | wakd ¥ F37
A& 5 b s 511020676152 750 % A 1887 &

|

| T EATA R M6242695L flEE (TH X B ¢
FEAFER L1097 ) o f@ 54 A3 AL B JIESE % (NOD)
FRPRN11223720p AL EY FEAIERL T A (H]
%’H»JE?)) B A A QL A A T

(Z)R2L113#375p M 4 X Bl F A S 4]0 51200 8
P R2IEF2R R RAFFE FEMEF L '1113417
P11p (A1) FH R (- )02017=% % 113207135405 & F| F#
FEEF THFRAII2 A2 108872 22 ) 2 s (‘fﬁi
R ) o 2 R ARITRRR 0 LSRR 1312 GE wEF
5 113173065905 37k A28 v (T fFkpAe) &> w &
Fedfds A 2R3 o X KR ABIRm 2 B4 0 RILRHRTH R
FR -2 2 /%r/%@v\ » SAr A Z EFINEEFIERIFT 0 3
M ’rﬁ%# T e St A BB Fde MR o

= R S

(- ) i 35777 L?ﬁ%,g P L Bl Ral ~2-4210

C

b

1.5 12 ,ZHLE;? AT ]~ 2L 8 L g
2% 4077 3 B R BID - SR E ¢ A h
|

GArE -G RDEC F %o ﬁ% ﬂ%vﬁ%aﬁ#
AR 2 e A28 AT P B LR BRI
WA B RALIE G EH M= 2 o _.‘;, fpg_éf@z\ﬂzi
~BII0CA) 2 5 X B {IBIOH RIIARE - 7 Rl 5w ok

T B3 Fw v 544 3T A %“'40m3<"“?;§ » F o ET
H52HF ~ L ABAOP @ 52~ L RBADP o IS PRI A
LR RAIZE 2D -4 F B B %k /3[‘" #
““a‘f&‘“ G F BOEC FS 0 % F - RIEBET R AN
rE inaﬂl%&ﬁf»‘ﬁ"&% Fx02 Bl ~ B5 ~ 3 2[00
01]p 2?:?\ » T AvEE D o o E TR (13) 2 Bk Rl

R~ AR 1‘1(30)””*1‘" o R EFEENZ P H 2%

\**/

=
4



A EFEE g PRAN VR EY 3R RG
& IR(18) ezt RIERR » AR (30)ehdr o # o @ *ﬁfv?%{:}ﬁ;
#3304 B 4e3eh TR » 3 ¢ U E B2
#BW e FE3E S L2 TE'154.'rh I N a&f@ RI52:L » A Y
407 TR 73 _;%:ﬁ i F & T B \:.E.;llj%» N pﬁ.iléiz
25 ;ﬁ;}%ﬁ},np;}gj rr,p;%; S z?;}iﬁﬁ-@y—.___ Fﬁg@‘f'} o X %
ZHEPNFR ST EERBINE I AL PIT I b
BRI T EET S S BLEE F ek TEZE S £
E £ F BRIV G 0 IRl @ RN
& o NER BROZ M ERR AN F R a s
T do & L AR ﬂmﬂ SER-REE A N L
LR g TR Y BV e g
Bt L] > BIH2E FEHOZ :}iﬁtrv IO ML o
Wyl s KX Rl RIEI2 VB LR BT mﬂéﬁ}% # I
birdh@ o IRl ~ 228 > RER1I 20288 0 BE
Rh A% <a§w} R LW o
23] ~ 22 L AEFE] 2 52 L s BEUHEP LE
e RA 13 Bt o ¢ deom i o X 53 & IR~ 4
;LIOa BAFERR g RAL ¢ 75 RA1] ’\;‘Hiﬁtr%
Moo d %22 52 BI10(A) e 47 :ugﬁ 4352~ 4
9~ 102 RS T Jd EdRl 2 Bl > FpE[0019]
g‘ag\:a#&w‘r A B AR5~ 82 ﬁ@%ﬁ;ﬂ%ﬂz; d #EIl
% [0012]3 i\ba%—r & B AU RIE6 T2 i B
jifz’éi%{% S22 LR e dhT ,:“a.zﬁ 4382~ 42 102
T BB 22 B 4 #;1 252 &
» R 5L b IR 4,L10L¢1a: e
3. <a—§-s”} - T8 T ik *f’LT\JQG Hig-#HmRz TH? %5
fxm}\/&% @f&qa‘mﬁr%ﬁz’ PR R RE 62
fiﬂﬁmﬁﬁd%rr*? YR~ 20 dowak o X & aﬂ:;:%x%%l
FpE[0038]Fzei v L0 EIR3L F - F B2PINTE R
ROV S B a0 2 B a T E p RS A eR K



(R RABOL AR FRA) o FIPEHRIe thr i1 6
%ﬁﬁ7ﬂ7wbﬁﬁ%ﬁw*l%ﬂ;3%bﬂw5$
@ﬁvﬁﬁ’aap_ﬁh B3 M@l 252w
32w E > HUEP X B ixi??lamﬂ‘-%%‘oqﬂ-ﬂ =4
PRl ~ 289 F IRl ~ 2528 > L UEP saiéw} kgl
2 436~8210% Ei&h o PIERL~ 2~ 32 r*é’é#}%l
~2 352 b R UEP S E L REL 254510
LR X e
4. s £ LAl R8st Rm T Big- Hrag M4
%@ﬁﬂ’wﬁwﬁ%ﬂﬁ’%w%w$@%%?ﬁﬁ
R AT 0 B I ROE T AT A 0T 0
#ﬁ‘Z’ﬁﬁ%lﬁ%3iL¢’bﬁmuimx’%
ARElz F BHAPRIE T K G —i%f”ii(ffc“a‘&%‘?,l‘aa-%?
2 3) MR HF EHA T AT S @ RERI02N BRR
ﬁﬁii%ﬁgﬁﬁkéﬁiﬁﬂéﬁﬁrofﬁﬁﬂﬁﬁi

_|
jud
T

N

}F.*

4
f=
-%%%%%

v

S|

o

d«-\-

BB et Yt B iR 0 FENMNDOFIEERA 3
HroELA 0 2 AF BhOREAY o REWS RIS i
W2 F bt pEAE o A BRIEERL Ry 4 &
?HiﬂS?H%ﬁN%ﬁo*”%~2\M4ﬁk%%§
§$,£§4¢%%’w HATE Y B ﬁ#ﬁﬁﬁﬁﬁ
Pl ~ 2% HIpd > EER1I 4307 2 P ? ‘b Eh R kAR
Fi% 1\;?8 IR 2% HIpdz e b ’i“éﬁib“;liéli,%f_@

’ ia'i,u? f‘—l--gy;} T F38 87 ,TxE‘.‘H}fﬂ'_O ﬁ;%—:y%l

WE o RIEP k3 ? 81 -2-427-9-10% £ i
# 1 amu Ll Fp_%l 2 4 RBpFEIT42 B L
PR AL G B 2\4iun£u@ﬁﬁ»
Dokl ~ 22 & MHE] 2 52 88 0 AR 2 42
Bl thy p A ?J R 2\4i101}_€’5#:2ﬁ%$2¥£’
EEE ANV 4 bz et AWIIIE2 L AT i X
Bl Rl ~ 2 45:10 2 IRPE e X EIp1 155k
Bamr®> ﬁ AR B 5 BRagdE o PRl ~2-3-0%



ﬁgg@w Fpboo L2452 88 0 AFHE1D52
WA BEIEP LB RE] 242107 Lkt
(=) &P
1R AT~ R s o o
2a e i X B S T A2 A T0RFE S 2 ) 2
AN
e~ A AR B
(- )R2 1EEH2 5 - KA RER AL B RAL2
Eﬁwr—%ﬁﬁﬁ’ﬂﬂaﬁﬂk@ﬁ%i¢¢ R
BOECFH 0 ZH - BB RZERTEY ) HTE K
» T FORR
EIR22 A AA0Z TR ED0 F F2 b m e o B P anik
%éﬁrw B 2 @2 % 10(A) Bl Hror o Bk T R4l 5
=gl B - 2 E RIS - £ F RS2 % = kT 43
EMwﬁﬁﬁ $Z£F A4 Se L8 Rl5d, BB BRI
* TA 4402 shsg o 3 R~ 32 R840° o
2. % & AP F EE[0030]zF T ed A s 27 B100
#¢%+5$u%’A BRIRE 100 AINE T 11408
BAde & 21200 2 % - RIEE130% & 5 F B30 11060
o 1144pi 0 Fl2t 0 5 - RIEEIS0T R~ A B 0 Mk
2 EEF RI006EH T FL SRR, "f"r,i‘é%f—’%?'ﬁ%
Ferglorat Tl 3 B> H P kA0 & 2 hde 8530324
HEENETEG 25 - B vﬂka%%?ﬁﬂji#
PR BP i Bt R A a3 BI04y B
FORAN B R B2E A E kL B 00 i 2
W PR Pt v o
S OHIM F EF[0013] 55 T F(10) &2 447 (30).% &
» A A E ‘T}%(13> Prodr 2 R (12)hig ks - @
F 4 F(L0) B >0 47 (300 > > B R &)L

THHQ@DE 2 o B EA0)7F £ BRI~ AR (30)2 ¢



G LRI TRAE f"fa‘f’b XN Lk
ﬁ‘f’i%.ﬁ}’méﬁ_Q'ﬁ’ "R & 38(18 g ey " E T%(IB
M“#$_%6Dmﬁéﬁh %’ﬁﬁﬂ@@mﬂ
FQD 2 s L Rl TR & 2 ) 2y T
FRR(18) v H o Fabgpty B (AR HT) qL~#¢ﬁ’¢
LRI A (i .E;*fl'f I%’Tja‘r'{:‘.fialr'r ’ pﬁ_#%»5lzl
—H’i‘fﬁét*"[{,gﬁi%> o W ﬁa__g,f 5 TJEA él_k'_’—g
AR AR, o R RERDZ T ET A1), A AL
GEWEAIAEL B RUERIT ARG L L {IF
:T'»IE‘TI”LF@ "R L E R BN EBERF BB B
P REE - RIBRT LA B LR A
Fade k& AP F ET[0030] friaf 20 Fakest ok o

(Z)&F > #Bp1Ibe kL B IGRALIHM 52 HE S
FHID0E AR L B JIGRTIR 21D Tk &
2 fide £ 30540 3 ﬁmﬁ"ﬁ%’”%“ﬂﬁﬁﬁ R
FLox B e o £tk aéﬁ FRIT1E 2L H e
Frhpe ? £ iﬁff’;ﬁ*'ﬁ FIRIIO TR IES FE B ITH
HRLn 2 @239 @#spes 572 Lugp &

Bl Rl b e s LB IGRM24210%2
e F’E#E-IZQ'VT/\ FRAmlL g o 2o g,f‘a-%’f gl
29T PR B N AT TR ER R L AN ED LG
P3R5 17 e 1 B4 3477 ap#:}?%‘sﬂp R
UM L B RIE2 42102 B A B H

(ZH)HEP I R 23/Bw o

BN SRS =3 i

(= )3 347 EH £ 3 LLEP 8 BRI 13 Lt

A

LA AT SRS (R ET E

b h (R BB bggpe s B -G - RIET

(R B10)- % - RIEERSE S BT RIVE S 8 - A
A

I ETEEN R L BN R T S LI R



PR - RBEAIE T AR 0 B AR MOk

Ade bt A (1D)- L E B ,ﬂ ¥R A e L 2 e 8

WHAKRFBOECES - RETR AT B

cg A A RFE S GRFHRIVE G FL NN G

G EF EATRA E R e B NG E F R
)

3
A FPRECIRE S T @R % - RIET
oA SR EAGET B OREN <t

-\

FEIplRHE A F I RI(ERE A EEfIsEFTRINE)F
B4R F(ff}% FL B AR ) ﬁri?fir S/ RN
BAIRA A S #) B EI2(HE L ES - RIE) ~ ER
l4ed & BV 97m 7 5 - (LS B 1525 - RIAE
MUE A EERINE - A B IR0 y B ﬁ;@a
Pr AR (R B FIRE S - RIS AIVE U AR )
%Jggﬁuﬂyrﬁ%ﬁﬁﬁﬁuﬂ@<a%ﬁﬁﬂ }%W@
AT ERA A & B R BN B0 Bl g EIn2T
AR F P o mERIT ABE L BRI L 21D
A e &2 e g R %m%féﬁwé%ﬁ—WE
?ﬂ%ﬁﬁﬁﬁﬁﬂJ’ﬁmﬁuo
2T TE F 502 % - 8 RI524 A 227 F502 RNE ¢
ﬁ@’ﬁﬁ%iﬁéﬁwﬁfaﬁa%? S R A
B o mEIRZ2Z Fw FE03~ B ow £ E RI544c £ 1 1840
i§$’=/%_€%e&%2ﬁf“‘W4&v?fJ’Tﬁiu%le4O
oo WEIR2h 2 % 2 -8 RID2ATE F50& A ’%*"40&;455
, fﬁg%%%?iﬁf’éw?\f’ B g#@@% OTAGELE B
2 £ & I [0042] R 5 2 WGHT or) [t
AR E B T2 B ORIE AR F BRI
Rl-m Edp g FWEGHE T BREL > R HBREEFN
Gy B 2 B AR o T RS BER2THES
L8 RG240 F 0 A LRIl TR - RIE, 0 R
P24 B ARG KT LA 1Jﬂ£H1Wm+ri%%k i

-~

\

-—



[

\"T‘g[‘?}J—F

MERL A

a_%'f

N

5.

HrE B - &
LS A N
wa;a‘r g B
1D I" I%r]/;} v
¥ - *FJEE‘-? RN FEAR
Hy1 15304
ﬁﬁ%ﬁ’iw

0.5

b

AL BenE 3§7;’; » 2% g — PIEEY X~ 3H AR
? S ] Li}i/{ﬂ’ﬂ‘iﬁfﬁi°

NS

IR B EIR2A T RASDRAET B T RN A
B%W~$W(ﬂi/?:)?*$(ﬂ*.r%)?ﬁib
o FEE AR mEhpl 22 24
ﬁﬁw%%a%ﬁFiﬁﬁliﬁlu. IrE: SVELES
AR EROET ES 0 % - RIEBT LA
Jﬂmﬁﬁ’ﬁﬂw%ﬁ4 aw#%ﬂﬁﬁz &
m$’a@»: wEhpl ~ 22 2 & K UEP X

x\“\

Nﬂﬁaﬁﬁﬂ’Tl oo VLR A ATHRENRS

7 5

¥
L

’)7$
pﬂ_

4.\

L
#

B

wWa%wt«%m

’E”EC}»%!/

I 5‘5 lK] Z‘\

F1H B o

(=) 5% %43

9

s %

e W EAE

7

o IFF L 39T T # #;:

Bt f 3 R S bR

:r::';o LL(’I"?‘{L%’T

v

: W)

S
/_ E&Fé‘ﬁ ,

mgqﬂ , Fr
Tt AR T

m%A’ﬂﬁ%%%magﬁﬁﬁﬁliﬁwx T o

IR0 G - AR A2 F S 0 ¢ 3 R

2_AORAR 0 1A ﬁér’
4
¢

%ﬂﬂ%?u Fap 2 - Bilw

‘4’} BEINITL LI B ET
’ ?éjidﬂﬁ—..i;;\%fﬁ%{f %.‘f_’%’?l 7

Ffﬁ%”%%%}aéﬁﬁﬁ;

if"fjr-{-: AR BB g% 3

) P -

ok X BRI lL # 1Dz
*ﬁ W OF Ao —*’réi'ﬁ‘_%%'d ,Tz\
= de?l”r;\ E B8 P e+ WE;»
EER AL S S E

R
B
AT B
i %

A
%
S0

EIR e

J

FRIE2-42 1004 B E 2 Bk gy g Rl

RIS B AN G- BT
A LSRR & AL ]‘\iﬁln
ilO’Z‘,“gE‘_ﬁ

IR SR RS S R RN
’Exéﬁ:ﬁﬁ_@’;}—p;ﬁx,l)l}% L ¥
%T}"’}sﬁljﬁ?i’ jé; Eq}s"{‘iﬁ—ﬂjﬁ



2 FF > P BRI AL B RaE2 42107 F R E

(Z)EP R 2HSw o

Ao~y AR Er

() L EB41Y 5p 5110857 19p > *p £129 24P % 284
B (e @2 FEEH1E ) » 3112837 20p { 2 ¥ 3
B RE (FPoE 592107 ) o« RE3113#37 5P A=K
#Fo B FIIEFITRET . AL E G 2% T
PREEPAES T2 108E5 lp B ~pEIL?PLIP S
T2 B2 L8 (THPERFEINE) @ R ERFS ]2
% 12008 &% fo 2 %220 % 238 20 A7) 5 H AT HEAR B
PRy kY g AR R AP 3

R Kz TaiHRT o pad RS M

Tg

7\
Iy
N
TR
RN

[T fR AP 4T ~ 1 B BN 2 ¢ ,a_gﬁﬁ gja]ﬂir::g_&r
o ¥R A BRI ER ﬁ:l,l.llz" EARUR T 39%»5

[—

Ty
=X
~

:E ”91‘(
Bt M Wy W
5}»33

P H 2P 2B P YRS AL RV Fp (110#57 197
) 230 E L kA B Al R w g (Ap MR F 2 RS e

HR2ER) b Ak
ok}_:

1@l ~ 22 2653 UgEP L B R17 Reh i

(MFEH17P 3 % [0019]2 [0026]& % 2 B %1~ 2@ < &
%—%ﬁ‘f}fi’é’ é':ﬁi"gﬁ,'?‘wﬂﬁ“!ﬂ*%mi%[—ﬁ't’
EROEC - % - RIS B ¥ - PIEE
Aol i - PIEEE AR KA K- f;y]@k_'iag
B o g o BV x BR OB C MR8 o B
7*pi\j@\wﬁﬁﬁfuﬁ\?%ﬁ%r%wgﬁﬁ
LEAF IR 853 B a5 FHINE -~ Ta ~ A
Ro o Q#Evf’%éﬁ-ﬂ‘iiﬁlﬁé'ilAi B SR T



g~ REIBL T- SR FHRIE S BG-GB - KIVH
Co o B E2ICZ T - RIEE RIRZ A SE pINE
GE - REEL G - RIS B E - RIENEZERE
PEVE - AR R - REBEPANEC - 2
BedR B v MR A e & ) 2 PN o

2k g e F % [0022] 575 2 B %1~ 2@ g T

tuct E S {2l - B IS A 2 2 fﬁéﬁ:?ﬁ#r?) ° ﬁé“f#r
3¥ MEME (O H I E f?v},‘;:f FL T o ¥ AR
Z W ERI SN I Ay > BRI AT E 2 i
FIR2L +z+ P B ”%7?1? #\é%;% A4 E B AHFFE]
LDz T - R B RS2 G S
R E BB T g 1 E - RET R e B
| e ( T AEIDF A )

@)~ =2 £ 5 [0035]67% 2 B % 8@ T T Fpt
TE%.“SO?:@_%*“ g %};40mfﬁz‘fip\ » HP KT BN LE 2
- E’v’@a‘%z\»mﬂﬁ“ﬁi#&@ o AP - BE K OF Y
Bl4c@B8 ~ 92 10%777 o A 48400 % - B L2 1§42 7F 50
% = BB f024 W F AR E - w4218 % - M¥R521
A A % - R EINB06 B - KT 418 % =
7}45“ WOl B e 3% - WAL e % = LR511 0 fEA A

SR FEEINT ) (22 2 aFR) o F ArE 2
LTE§50&EQLPV R840 0 JEA A5 F - S 4 4 3N56

PP 2T AL ELH0L F 2 BELE B2 xS+ P
Fle Fﬁ:b;ZT ARG 5B IR 12 DS o

Aism > ZHpl ~ 2355 ARG (& %? T RIE 1 20 1D s e
R AR LS RS § % B )
WP [0030J¥1§27i8 TR E - RIEEIS0F i AR E
®e o, e Ry BI00 sy B %r‘lﬁ”"?ﬂ
AL ;T%Fh HOTER B2 S BB i e H okd T 0 AR
C28 X Bl RALTG AR o0 3G F”er"éiz Pi‘”‘
fljé i "#Tﬁ‘r?a&'ﬁ'?iﬁilli;ﬁﬁl 2R N F TV ES =

10



,<a%4} FRBlIZHE B @Rl ~ 22 28T 7 &
P A L JIFRIEL A BB
(5)1%7 B IR A SR PR 4R B FoR L IDREH A =2
o XA EBGRP F F[0012] K B R p e
Ri- B8R BOR RS HOSFEe R0
WicEE > £ 3 BRI IKEME(to provide a sealing
and opening structure of a food container that
includes a main body and a top cover with
excellent leak proofness.) > % #F¥x2:M £ % [0033]
~ [0034] & 7534 T A 140(main body 40) 7% Bl 5 7 B
N R A = ;Viai— 7J\l Big41 > F - kT IF"_§41?3
R - E- P42 0 % - Z£-® RlaF42w W 3 % - ok
T g43 ) rTEt;.SO(top cover H0)FAIRE § B > B
venth g B Ay - 340 F - R4 EH R
FZ R ELfrr e #5031 M40:BE § & 4 #8400 % - &
ERM42pEH BT - L8 RI52, 0 T AEdp22 1 M40E
TREDLONF B2 MR 0 HP AN BRI o X &
ZH2B S F 10D B 0 B KT B4l 5 = K51
- Z-® Plaf422 % - 48 BO20 % - kT E43E v e K
#53 ¥ = £ 442 5w 23 b4 > iﬂ?f? Bie g a
402 b > V@ dR22 % = L #501 ~ % - mnbll -
%= -8 P52~ % - HIRH21 2 % v 032 BRE - H ¥
TR g T A B I A4 & 2120 ~ 220 5 EIp22
KT R4l ~ F 2w IR4L1] s % - EE pE42 5 F - R
421 ~ § = kT 8432 BER > H e Hoakgp g ot k£ 5 )
2B Bg5100 smh 2 HE B uEp22 % - 8 520
& ,figff - RIEE A RE F B L HA0PR B L
A B EF £ F o AL RAIP F[0030]£5%F
’-"Li‘i\“ Feed A S R BI00F o il BN IS » 8 &
FHIMETen K IRE v 14> % A530 & 21200 & % -
RIEEI30E & -7 PN 110K IVE ¢ 1144pg > F]p

-

11



- PIEEL30V L ARl BY > uk D a Ry B100 A4k
oy B RN o 7oA kL B JIE R0 12 DR
B FE F - RIEET L~ %4 ﬁ'*%ﬂfﬁ’éix,ﬁw
HE oM AL RD S EF BAGHE B fEEN
23 v W02 § o £E 52T Y 0 R
Z_AGRT AT o

2P ~2 5208 RUEP KL L3R Lkt

Mzl ~ 22 282 A3HE L EHFFAEI2 lDﬁﬁF%‘ffﬁfz
» TR KNP AL R RELF A o

2z 0w 5 [0013]657% 2 M 1R "+ £(10)
LaRE0)EE AR ET KA E L K
)R o ® % A F(10)3 3 2 a7 (30) 2
CBEREWADLFHFFEDL S R FEAD §
R A (3002 P (A E %1197 ) » ¥ wF
02 BRI I v & T A (13) ] »# &+ 4 (12)
Zekl AR IR SR ¥ A CIDEL 7 SCID R
#IpoZ T REINUE) ) fr kX Bl Rl TR E
By XAy o TERFRLZ THET ’%(13)J L A
Gkl TE - RIEE, TAARE  AEROARE LB
Pl Fot 12 IDF s fic o jm > BIpl ~ 2~ 5B AIhE
%13 T\IE 12 1DH 4 i {fjﬁ’-‘%a‘%ﬁki TS R E
’-*eréizw Frwm g o FEIRl 208 KX EJIERALM
%k’“$F%%ﬁh@%ﬂaéﬁ#ﬁﬂﬂ’ﬁﬁ%ﬁ
IRl 2 DB N F TS S A R ]‘J?l?
BlIE > FESR]L ~2 02 2 &4 2 X MEP L& %ﬁ #
WA EeH Mo

(B2 R4 i sEEFESS G 5 £ B J15-R97 12 DB A
22 o h L RFEIRIEP ZT %[00 13]a~#%£17’hwg¥“’4v

12



» o2 T *&(18>J HAlr Ty ET R (13) ) >4
Pk (12)mﬁ£t§£= %?;‘*v‘“fﬁ-'*ﬁ(fio)mﬂ-ﬁ?ﬁ(?)l)
F3 e kA B LT»IEH | # TRA A& hde &303%
Aokl y BehBr B% > w#EBLZ R ﬁm(lg)ﬁ A&
230 EER o RIS %5 73 T%(IS)"T"’L’,J‘&'
Ll % - RIEZIAE o 1 R &?fhg_%?m&aﬁi%”
%@%i%¢ﬁ#ﬁmﬂﬁ C W E TR R BRI N Ak
rendr oo ’T}W‘F — fair b Va2 o KRR AT B

FroksEler TH Y A L2 G T gy

IERL: Bl T z; RIEET 2~ 4R R B | >V ar

GBI IR L Gy BB S5

iﬁur# %ﬁéﬁ’ﬁukgiﬁéigﬂﬁﬁé
TP bR 2 otk o REROZ R R EIVEEH T

ok 53 r)ufj SRR E A NBRRA S
BHZG S AFNF MfE2 ok o Ties 8 T
5 OAR R o@% B - S ‘“‘a?‘BHTﬂirr"si’%ﬂ’}'?
% — RIEE230 TR R INE v 2144pid > F BLESROEI Y
2RIZHETRADE T E AINATD? G F ’T?b;a"
KEINE T o pomEN E;}j%ﬁ " E "‘%(13)“5&1,1“1%
iz % - RIEE230 > EERHSTTABE & X B IR
z IDFTEFH s o d PR A RT A F R o

SRl ~2 328872 LUEP ILEJIGRALF L2

Mzl ~ 22 2 & 3 A0 G 5 £ &5 £5 12 D fiegs
B> T3 K UEP X&) ‘Lf\ié-l% B dom

(2)iz #5335 £ [0053] ~ [0054]£7% 2 B3 % 1@ -
Zr- FRIZ - vo5l1R7 EHF £33 F M3 % -
+ JoiR31288 5 0k 303132 B 0 # 3%+ irT#LEBIEgza;— T
Fllpz + &> NELFZ e 48 bl 2 FHr =2 o %ﬁ
B TR H NI 56 AR D iR A A K 3

13



X 8% afd & popbaiB o R IR ATT 0 2 944
Fa-pMans - AMeH > ZRrMapnTEp N &

AT ey b L BE ke Aho FHiE o ¥ o S
TV ERIRSEE FEE ST e a- T bde 35K
FeF E P T R (Ao RS arREL ) S SRk
(he7950 4 PR3 )~ RIEH R PR A - e 0 2
@?%?ﬁé*ﬂﬁﬁﬁﬁﬁ%(%ﬁ§ﬁi)£ﬁ%ﬁ
B (4ol d ) 23— e ZnHaH4ET 7
—EEN AT o MAr ZEEgaHTER N Tk %
P RHEES SRS E|E ) T ER3ILE
WIM B S 44> ¥ F o3l r'»)';—— vl + Lo
'E?’ﬁ%?%fi»ﬁ%*"fiﬂ“»ﬁ B AL EflgRala T 5 -
BE 0 PR ERIT AFRE i%"} g 12 1DH g
o A o ,ap_#gl S22 3B AE K Ew} 438 121D
P A FEOTHR B L P R AL 2 ;4 Mm%
B~ 2 38 A B RALG 2 o A E R
AR Y G K@y o FEHEER]L 2 3G R
FATAEL R L B IH R AITF > E@sp] 2
2 BENHEUEP ,I‘w;%ﬁ T RIF]H B M o

i

44123 52057 &u;ﬁ_p@ PG SIESE S PR

# 1
(1 )?‘”#% 2 b2 LA 2-32 88 0 BAE L
Bl Rom 2 1D ¥ 2 U ER kX &Ik
] ﬁsgﬁ Mo e o it oo
(2iEm > #Ip1~2-3 5228 Ait4hE 5 & Ll fo0

12 D3 » s B 2 gL B2 S7id &2 5ok
T ARl 2 3 C0E KX Bl RAELivG 2 R o0 3%
RlIEST AR P B 5 3 fﬂ%fr’ikiﬁ  FEL R EIR] ~ 2
3~ 5Lr#§7;gp\”’”'r°"‘§r“/§m;\ R S S S L
MeEgpl 203 52 s W R A ER ,w%? ol
EEHL

14



O.F Rl ~ 2 42 B £ MEP X BJIG R REh

(1351 ~ 220 & % 2403 5 £ & J13- R0 1 2 IDH S
» T B "*ié;ﬂ R BN S dow it
(2 )z;@:}ﬁ;él?hﬂ@» FTE®L2Ti72 Fﬁfli\%? ~ 2 35%‘]%;\ ]
B R L RE P T
WO F V20 0 A 20 3
v & pﬂ?b 3 ”‘“2031 5= 3 3

/|
S S NVETE S & 32 I
3 %vi%wzof_? r\%sﬁi?)i%& e ST

Lara A F V200 B % Bl o & 3R RE N3 4 WO 2

BE O T I B ok E 0 M3 4 T D

BE LR o T AR IRAZ B 3420 5 R34S
g

n W
S

2T BT BAL x’&?‘”#}*ﬂ?‘ *»TF W2 A
rfsEle T E - RIEE R FINERAT ARG
=

3 B UG R 12 IDF s o JEA =z.#§1 N L =
Ath@ h LBl R 12 1D e > & ,j*”r:}%ﬁ’» Pr e
i+ B E AT

"333%\7\14 rem o IRl S 2048 LB G

RALF 3 o 2RI ORI eipss @ & § i § oah A
C FELREIR]L 2 ATIREPN TV ES A LX)
F FRIT12 0 0 B 2 42 A R LR L

Bl RIm1 A B o

#hpl 2 ~4 bz g R NER A X BRI R

# 4

(M1 ~2 b2 28 » A&l ~2 4228 > BAEE k
LBl R 12 IDH A T3 RUER & B
#3712 %sgab Moo 2 dewaE

15



2igm > #IRL~ 24 551G L Bl R 12 1D#
o AL E’/T*”Lréaeﬁw TS B AT A 2 ¥ Tm
Ppl~2 458 kLR QIR0 G 2 ko FZAEHR
B F R o FEEEEL 24 547k
i';ﬁ%p\'f'g?’lq? SIS EN <—:a..§_;ﬂ/} T\I§17 ﬁljf%’éf(?};‘_;}j%;
2~4~h2 2L F K UED :‘w;é;ﬁ R LM

1@ Pp]1 ~2~3 42 2 £ 3 RUEP X B Rimlr L&
#H
Mzl ~2-32 28 > 8%Hp1 2 42208 > 55303
LBl Rm 2 IDH S ¥ 3 R 3B G
F35 1% %@5 B e gowif o
QjEm > BIp1 ~ 2343 AFhE L B I RE12 1D
i RGRATHR B L PR S BR ATE S 2 B nn T 0
Pl ~2~3 42 KX 553 RAELvF 2 F o> FZAE
FAT S Y L A A 0 FERRENR] 2 3 4k
ST R R A X Bl RIm1Z 417 @]
~3NAZ e E R R UEP wu%? FREL7 EEH

~§/ RN
w3

8.yl ~2-3-4 52082 E@EP L BAlFRAELT 2
EH
(1 )f%; v2 52 b AEplIdz el o A EE Y
Bl Rl lDiiﬁf%Z%: IR RMER A Bl R
b1 [ %sgﬁ]&_’ A LR U
QA > FIp1I0HAHE L B JlgFfal2 1[)&2,{&—#,-&
’ {ﬁﬁlé%ﬁﬁkiﬁjﬁi B a2 #oaka 3 FHgl
v3 408 X B RALG Ao 3G %bw%’:}iﬁ*f
Y Ry ey o FELRERL 234 5474k
BRFTTIEL A LB RALI2 A1 0 B HR1E
hz e & & B MR k& %ﬂ‘ap R B o

16



()AL &l FB2 432104 %] 5 B e B ET 4S5 )

N\

1

14

Ji

~N

L

RIS 0 ¢ 7 kA Bl Rl il 2 2 IR
Zﬁ’ié¥ﬂ—ﬁijlif_ﬁﬂﬁa3%ﬁ%ﬁ%@ oA R
HE Ok ‘3--3;‘/} FRBIA EEHME S poREER R "";ﬁ‘f\
N A o A 4410%-<<aﬁr40
otk > ARG RITTEIRESE > BT L UEP &
BRI ~ 2042107 R o A 0 R ATk
B RAL 242108 # 7 £ 22 Rk » T REF
ﬁ@%ﬁ%fmﬁi’ﬁﬁlg°ﬁ%ﬂﬁﬁﬁﬁykﬁﬁ 37
*ﬁ@@ﬁ’é@ﬁ@’@%%Wo
AEXL A Py S g AR RS FRER TR
AE MBS » BRI EET 2 RE Y a- - Bt
& B
R AERL2ZWLARD > RFEMAZTEFEE R
E o FITRTE R 98MEF 1T M 0 el 2 o
¥ Y & 114 = 7 t 31 2

ey

TEMAE Y - e
FHEE P LT
BT s
F S

hGRE R kT

CheT R A [ 000 B oo e AFRR D R A

N

phiri@d > H X AP FiriEd jﬁ AR R 20p B
RRATR Y B det Ak A R AL B EE TR
Az b PR 0 A E 20 p AT IR D SRIL

s 33 /\ﬁﬁ:“x‘ .$%j\>

PR AREAM P REd P A if20p poAT R A %*‘F,'z ’
EIFEFH W o

FAERE EER JAIEJ.& T HR ML ED

E HA491E 2 1% 13 % 3% ) o &-'é\»T;'J'E‘q}jﬁ » 1B B ek A

E5
ZE R LR A A (i3I~ 5498)

17



B0k 8 0

~
—

8 X b

Ve

&

| 33
2. fAF {7 FCE

{2
|
/J;
|

2
=2~

Ve
% 2

>
=

R 7

A

FF

Bl = W By ol oo T B
e A B H o = ~ B
r R "y o R o N " .7\
N T ’ .zﬂlhwi R ol s
e 5 MU S N = =
SN G H = oo NS
O N - Bl
™o Loyed, = T W 4 17
~ Wl aer I B
Yo ¥ B ot owe ¥ on - owk |4l s
e ST B T -t < N H ﬁw = R
o T U g
OB e N N E st )
I T S L A - S T S A1
B | mm WO o MM o | BE
G =l N A T T IP
SR 1 B RV G I TR e O I

W~ e | o2 Bowh ok s A R (e vy

o3 —  aes I A T e

= ) e 3 - sl s w

N ~

Bood= BF o ue an A L .ﬂ\ ™

- W2

ﬁﬂ,ﬁﬁ@ﬁ TOE
ok e F e ~ w22

I s/~ o

18

e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hyperlinkText {
	color 			: blue ;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4年度行專訴字第4號
民國114年6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廣流智權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文賢 
訴訟代理人  陳政大專利師
            廖韋齊專利師
            陳學箴專利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林碧鴻
參  加  人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葉榮廷 
訴訟代理人  彭國洋律師
            徐念懷律師
            蔡孟彤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國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新型專利舉發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3年12月6日經法字第113173065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所提出舉發證據及其組合分別如附表2及附表3所示
　　，其中附表2之證據5（即甲證4）及附表3灰底所示證據組合
　　，為原告於本院審理時所提出新證據及其證據組合，核屬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70條第1項規定所謂新證據，本院仍應予審酌，先予敘明。
二、爭訟概要：
(一)參加人前於民國110年5月19日以「食品容器」向被告申請新型專利，經該局編為第110205761號進行形式審查後准予專利，並發給新型第M624269號專利證書（下稱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10項）。嗣參加人於系爭專利舉發案（N01）另案中提出112年3月20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更正本（刪除請求項3），經被告准予更正並公告在案。
(二)原告於113年3月5日以系爭專利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120條準用第22條第2項規定，提起舉發。案經被告審查，以113年7月11日(113)智專議(一)02017字第1132071354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請求項1至2、4至10舉發不成立」之處分（下稱原處分）。原告提起訴願，經經濟部以113年12月6日經法字第11317306590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後，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又本院認本件訴訟之結果，倘認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依職權裁定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附表3所示之證據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均不具進步性：
　⒈原處分以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1、2的差異僅在於證據1、2未揭示請求項1中要件1D「一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一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特徵，而證據1、2並未揭示上開差異技術特徵，認系爭專利請求項1具有進步性云云。但經比對證據2之圖4
　　、圖10(A)及系爭專利圖6對應剖視圖，可知證據2之第四水平邊53與第四垂直邊54扣合於主體40的器口邊緣，第二垂直邊52插入主體40內而沒入主體40中，故證據2已明確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D「一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一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差異特徵。又參閱證據5之圖1、圖5、說明書[0001]內容記載，可知證據5已揭示杯蓋下層(13)之環狀側壁可完全沒入飲料杯(30)的杯口中，使杯蓋獲得限位，且其為提升杯蓋組合在飲料杯上的穩固性，可將杯蓋中連接於環形覆合部(18)的環狀側壁沒入飲料杯(30)的杯口中，而對於證據1將連接於鎖緊扣3的「連接部2沒入杯子中」以及證據2將連接於第四橫邊53與第四垂直側54的「第二垂直側52沒入主體40中」以提升杯蓋穩固性存在教示或建議。而證據1、證據2與證據5均同屬食品容器，於技術領域具有關連性。又證據1之杯蓋用於容納食品並透過連接部與杯子的瓶口相互扣合；證據2揭示頂蓋可經由第二個垂直邊、第四水平邊及第四垂直邊的結構扣合於容器的頂部邊緣，對於證據1之連接部的結構具有教示或建議；證據5之杯蓋同樣也是用於容納食物並經由覆合部扣合支撐於飲料杯的杯緣，三者於功能與作用具有共通性，故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強烈動機結合證據1、證據2及證據5之技術並予以應用或結合。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上開差異特徵實已為證據2及證據5所揭露，故證據1、2之組合，或證據1、2、5之組合，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⒉證據1、2之組合或證據1、2、5之組合，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又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為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包含請求項1全部技術特徵。而由證據2之圖5及圖10(A)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2、4
　　、9、10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1之圖1、2、說明書[0019]記載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5、8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1說明書[0012]記載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6、7之附屬技術特徵，故證據1、2之組合亦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之附屬技術特徵，是以證據1、2之組合或證據1、2、5之組合
　　，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不具進步性。
　⒊系爭專利請求項7依附於請求項6，其進一步限定「其中該食品為一飲品冰磚」附屬技術特徵，且系爭專利請求項6之附屬技術特徵揭示於證據1、2，已如前述。又依證據3之第8圖
　　、說明書[0038]段記載可見，證據3之第二容器2內部所容置的配料5可為固體食材，且固體食材可選自冰品例如調味冰磚（對應於請求項6之飲品冰磚）。因此證據3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7中之附屬技術特徵，又證據1至3同屬食品容器，具有組合動機，故證據1、2及證據3，或證據1、2、5及證據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7不具進步性。再者，證據1、2或證據1、2、5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6、8至10不具進步性，則證據1、2、3之組合或證據1
　　、2、3、5之組合，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不具進步性。
　⒋系爭專利請求項8依附於請求項7，其進一步限定「其中在微波過程中，該封膜自動破裂，使該飲品冰磚落入該飲料容器
　　」附屬技術特徵，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技術特徵已揭示於證據1、2，或證據1、2、3之組合，已如前述。又證據1已揭示主體1之容器槽4的底部開口設有一封口膜（對應於系爭專利之封膜）以密封容器槽4，且主體1可經由連接部2內壁環狀分布之多個鎖緊扣3扣合固定於杯子的瓶口。另證據4已揭示容器放入微波爐加熱的過程中，容器內的高溫及壓力會造成封口膜破裂，及在容器加溫過程中，保護膜或保護膜與封口膜之結合處會自動裂開。是以，證據1與證據4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8之附屬技術特徵。又證據1、2、3及4均同屬食品容器，具有結合動機，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1、2及證據4，或證據1至4揭示之內容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8。故證據1、2及證據4之組合，或證據1至4之組合
　　，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不具進步性。而證據1、2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7、9、10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則證據1、2、4，或證據1至4之組合，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不具進步性。
　⒌證據1、2之組合，或證據1、2、5之組合，或證據1、2、4之組合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之全部技術特徵，故證據1、2、4、5之組合，或證據1至5之組合，亦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之全部技術特徵。又證據1至5均同屬食品容器，於技術領域具有關連性，且證據1、2、3、5具有組合動機。因此，證據1、2、4、5之組合，或證據1至5之組合，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不具進步性
　　。
(二)聲明：
　⒈訴願決定、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就系爭專利應為「請求項1至2、4至10舉發成立」之處分。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原告主張證據2、5已揭露、教示或建議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D「一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一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技術特徵
　　，並不可採：
　⒈證據2之主體40與頂蓋50於容器之外緣密合，其目的係在於密封和防漏，且如證據2第10(A)圖所示，其水平側邊41與第三橫邊51，第一垂直側邊42與第二垂直側52，第二水平邊43與第四橫邊53，第三垂直側44與第四垂直側54,係緊密扣合於「主體40之外緣」，並未沒入於主體40中。
　⒉依系爭專利說明書段落[0030]記載「…由於在食品容器100反扣在飲料容器以後，食品容納部件110的底部開口114低於環形扣合件120，且第一側壁130與食品容納部件110的底部開口114相連，因此，第一側壁130可沒入飲料容器中，以提升食品容器100在飲料容器上的穩固性」，可知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技術特徵，其目的及功效係在於提升食品容器100在飲料容器上的穩固性，是以證據2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之技術特徵及技術功效。
　⒊證據5說明書段落[0013]記載「杯蓋(10)與飲料杯(30)結合
　　，是基於杯蓋下層(13)小於杯蓋上層(12)的結構設計，使用者將杯蓋(10)放置於飲料杯(30)上方，透過覆合部(18)支撐於杯緣(31)上方，使杯蓋(10)不會整體沒入飲料杯(30)之中
　　」，比對系爭專利之「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而證據5之「覆合部(18)」係利用「杯蓋下層(13
　　)小於杯蓋上層(12)的結構設計」而支撐於飲料杯(30)的杯緣(31)上方，故系爭專利之「環形扣合件」與證據5之「覆合部(18)」比較，其二者與飲料容器（飲料杯）固定之技術手段並不相同（即系爭專利利用環形扣合件扣合，證據5係利用覆合部作為支撐）。且系爭專利之「第一側壁」係「與該底部開口相連」，反觀證據5之「杯蓋下層(13)」其底部係為杯蓋而並非為一開口，是以證據5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
　　，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技術特徵，當亦未能達成如系爭專利說明書段落[0030]所述之技術功效。
(二)綜上，證據1至5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技術内容之比對結果，證據1至5皆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之「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技術特徵。是以系爭專利請求項1並非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1至5所能輕易結合及作簡單變更而完成，故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均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係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其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所有技術特徵，由於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未能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則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同樣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之附屬項不具進步性。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參加人答辯及聲明：
(一)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技術手段為「(要件1A)—種食品容器，包含：(要件1B)一食品容納部件，具有一頂面與一底部開口
　　；(要件1C)一第一側壁圍繞該食品容納部件，該第一側壁具有一環形扣合件，該第一側壁以及該食品容納部件一體成形
　　，該第一側壁與該底部開口相連，其中該底部開口低於該環形扣合件；以及(1D)一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
　　。」已敘明食品容器、食品容納部件、飲料容器之技術關係
　　。其中，食品容器的環形扣合件便於扣合於飲料容器，讓使用者在使用上減少工序，並能節省時間，且第一側壁可沒入飲料容器中，以提升食品容器在飲料容器上的穩固性，大幅提升安全性。
　⒉證據1雖揭露其構件主體1(對應系爭專利食品容納部件)、容器槽4的開口(對應系爭專利底部開口)、鎖緊扣3(對應系爭專利環形扣合件)、連接部2(對應系爭專利第一側壁)、證據1如主要圖式所示亦皆為一體成形(對應系爭專利該第一側壁以及該食品容納部件一體成形)、證據1連接部2與容器槽4的開口相連(對應系爭專利該第一側壁與該底部開口相連)、證據1容器槽4的開口低於鎖緊扣3(對應系爭專利其中該底部開口低於該環形扣合件)等技術特徵。然而證據1之連接部2並未沒入杯子中，故證據1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
　　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技術特徵。
　⒊證據2所述頂蓋50之第二垂直側52並未與頂蓋50之底部開口相連，結構上無法被比對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載「第一側壁」。況證據2之第四橫邊53、第四垂直側54扣合於主體40邊緣，該第二垂直側52係於主體40之外側，並未沒入主體40中，即證據2揭示之第二垂直側52在頂蓋50與主體40接合時
　　，仍會暴露於主體40之外，並不會插埋隱藏於飲料容器中，此與系爭專利說明書[0042]段落記載及圖6揭示所謂「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並非僅指蓋體的側壁位於飲料容器側壁之內側，而是指當蓋體與飲料容器接合後，該側壁可插埋隱藏於飲料容器中之特徵，顯然不同。故即便認為證據2所述第二垂直側52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載「第一側壁」，然證據2也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所述「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技術特徵。
　⒋證據1與證據2兩者所欲解決的問題不同，並無共通性，又兩者揭示之蓋體（杯蓋/頂蓋）與容器（杯子/主體）間的接合方式亦迥然有別，並無組合動機。故證據1、2之組合並未完整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之「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
　　」技術特徵，亦非所屬技術領域具通常知識者能輕易結合及做簡單變更而完成，故原告主張證據1、2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並不可採。另觀原告所提證據3
　　、證據4，亦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之技術特徵。
　⒌又證據5雖揭露一種飲料杯及杯蓋結構，包括用以盛裝飲料之飲料杯，以及覆合於飲料杯杯緣用以盛裝食物之二段式凹槽杯蓋結構。然而證據5係利用覆合部作為支撐，使杯蓋下層支撐於飲料杯的杯緣上方，該技術手段顯然與系爭專利之「環形扣合」截然不同。故證據5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技術特徵。
　⒍綜上，證據1至5均未揭露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之技術特徵，故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尚難藉由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載整體技術手段
　　，故原告主張附表3之證據組合均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二)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係分別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
　　，皆包含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分別為進一步之界定
　　。由於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既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自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不具進步性。此外，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可有效提升食品容器在飲料容器上的穩固性，亦可讓使用者在使用上減少工序，並能節省時間，因此相較於前案具有有利功效，當具有肯定進步性之因素，且其附屬項即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亦當然具有進步性。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六、本院判斷：
(一)系爭專利申請日為110年5月19日，於同年12月24日審定准予專利（乙證2即審定卷第1頁），並於112年3月20日更正申請專利範圍（同前卷第9至10頁）。原告於113年3月5日提起舉發，依專利法第119條第3項規定，系爭專利有無撤銷原因，自應依核准審定時之108年5月1日修正公布、同年11月1日施行之專利法為斷（下稱核准時專利法）。而依核准時專利法第120條準用同法第22條第2項規定，新型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不得取得新型專利，反之，即無撤銷原因，自應由原處分機關為舉發不成立之處分。
(二)系爭專利所欲解決的問題、主要圖式及申請專利範圍均詳如附表1所示。另原告舉發時所提證據1至4及起訴後所提證據5
　　，其公告日、公開日皆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110年5月19日
　　），均可作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相關技術內容及圖式如附表2所示），合先敘明。
(三)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均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⒈證據1、2之組合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⑴證據1說明書第[0019]至[0026]段落及圖式第1、2圖已揭露一種杯蓋，包括：一主體，具有一凹槽的上方面與一容器槽的開口；一第一側壁，圍繞主體，第一側壁具有一環形扣合件，第一側壁以及主體一體成形，第一側壁與容器槽的開口相連，其中容器槽的開口低於環形扣合件。證據1之杯蓋、主體、凹槽的上方面、容器槽開口即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食品容器、食品容納部件、頂面、底部開口，已揭露請求項1要件1A之「一種食品容器，包括：
　　　」、要件1B之「一食品容納部件，具有一頂面與一底部開口；」、要件1C之「一第一側壁，圍繞該食品容納部件，該第一側壁具有一環形扣合件，該第一側壁以及該食品容納部件一體成形，該第一側壁與該底部開口相連，其中該底部開口低於該環形扣合件」之技術特徵。
　　⑵然依證據1說明書第[0022]段落及圖式第1、2圖所載「所述連接部2的內壁設置有均勻分布的多個鎖緊扣3。鎖緊扣3可以讓杯蓋更好的固定配合於杯子的瓶口」，可知證據1之杯蓋雖扣合於杯子的瓶口，但證據1並未限定杯蓋之連接部2沒入杯子中，因此證據1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之「以及一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一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
　　　」的技術特徵（下簡稱1D技術特徵）。
　　⑶又依證據2說明書第[0035]段落及圖式第8圖所載「因此，頂蓋50可組裝於主體40的頂部內，其中水平邊或垂直邊之一的連接表面形成槽舌接合。本發明的一個可應用的實施例如圖8、9及10所示。主體40的第一個垂直邊42與頂蓋50的第二個垂直邊52分別包括第一凹部421與第一凸部521，從而形成第一槽舌接合部56。同時，第一水平邊41與第三水平邊51分別包括第二凹部411和第二凸部511，從而形成第二槽舌接合部57」(參證據2之中文節譯本)。可知證據2之頂蓋50雖扣合於主體40，從而形成第一槽舌接合部56，但證據2並未限定頂蓋50之第二個垂直邊52沒入杯子中，因此證據2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⑷從而，證據1、2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參以系爭專利請求項1係藉由該技術特徵具有系爭專利說明書[0030]段第7至8行所載第一側壁130可沒入飲料容器中，以提升食品容器100在飲料容器上穩固性之有利功效，就兩者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功效而言，證據1
　　　、2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技術手段，故證據1、2之組合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⑸原告雖以前詞主張證據2已揭露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云云
　　　。然查，證據2說明書第[0012]段落所載，其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種食品容器的密封和開啟結構，該食品容器包括主體和頂蓋，且具有優異的防漏性(to provide a sealing and opening structure of a food container that 
　　includes a main body and a top cover with 
　　  excellent leak proofness.)，及證據2說明書第[0033]
　　　、[0034]段落記載「主體40(main body 40)的頂側具有開口，開口的外緣形成第一水平側邊41，第一水平側邊41終止於第一垂直側邊42，第一垂直側邊42向上延伸至第二水平邊43」、「頂蓋50(top cover 50)的底部具有開口，開口的外緣具有與主體的第一橫邊41和第二橫邊43相對應的第三橫邊51和第四橫邊53主體40還具有與主體40的第一垂直側42相對應的第二垂直側52」，可知證據2之主體40與頂蓋50於容器之外緣密合，其目的在於密封和防漏。又依證據2圖式第10(A)圖所示，其水平側邊41與第三橫邊51，第一垂直側邊42與第二垂直側52，第二水平邊43與第四橫邊53，第三垂直側44與第四垂直側54，均緊密扣合於「主體40之外緣」，可知證據2之第三橫邊51、第二凸部511、第二垂直側52、第一凸部521及第四橫邊53之整體，其作用功效相當於系爭專利之環形扣合件120、220；證據2之水平側邊41、第二凹部411、第一垂直側邊42、第一凹部
　　　421、第二水平邊43之整體，其作用功效相當於系爭專利之器口邊緣510，故原告單獨以證據2之第二垂直邊52比對為系爭專利之第一側壁，進而認其有插入主體40內而沒入主體中，顯有違誤。再者，依系爭專利說明書[0030]段落所載「…由於在食品容器100反扣在飲料容器以後，食品容納部件110的底部開口114低於環形扣合件120，且第一側壁130與食品容納部件110的底部開口114相連，因此，第一側壁130可沒入飲料容器中，以提升食品容器100在飲料容器上的穩固性」，可知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係因當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時，使杯蓋整體的重心較低，能產生提升食品容器在飲料容器上的穩固性之功效，並非證據2之第二垂直邊52所能達成者，故原告之主張並不可採。
　⒉證據1、2、5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⑴證據1、2之組合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
　　⑵依證據5說明書第[0013]段落及圖式第1圖所載「杯蓋(10)與飲料杯(30)結合，是基於杯蓋下層(13)小於杯蓋上層(12)的結構設計，使用者將杯蓋(10)放置於飲料杯(30)上方
　　　，透過覆合部(18)支撐於杯緣(31)上方，使杯蓋(10)不會整體沒入飲料杯(30)之中」（本院卷第119頁），可知證據5之覆合部(18)係利用杯蓋下層(13)小於杯蓋上層(12)的結構設計而「支撐於」飲料杯(30)的杯緣(31)上方，故證據5之「覆合部(18)」和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環形扣合件」並不相當，即證據5之「杯蓋下層(13)」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第一側壁」亦不相當，故證據5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從而，證據1、2、5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5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據證據1、2、5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2、5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⑶至原告雖主張證據5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云云。惟查：依證據5說明書第[0013]前揭段落所載可知
　　　，證據5之「覆合部(18)」係利用「杯蓋下層(13)小於杯蓋上層(12)的結構設計」而支撐於飲料杯(30)的杯緣(31)上方，系爭專利請求項1利用「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故證據5之覆合部(18)與系爭專利之環形扣合件不同，亦即證據5之杯蓋下層(13)亦與系爭專利之第一側壁不相當。至原告雖稱證據5杯蓋透過環形覆合部支撐在飲料杯的杯緣上，杯蓋下層的側壁沒入飲料杯的杯口，就是屬於一種扣合的方式云云。然依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載「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一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可知系爭專利請求項1限定環形扣合件與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之係以「扣合」方式連接，當以扣合方式連接會具緊密結合、配合或吻合之效果，但證據5之環形覆合部與飲料杯的杯緣係以「支撐」方式連接，當以支撐方式連接則產生使其不倒、不垮或不崩解之效果，故「扣合」與「支撐」顯不相當。再者，依系爭專利圖式第5圖可知系爭專利之第一側壁230係與底部開口214相連，反觀證據5圖式第1、2圖之杯蓋下層(13)其下層底部(17)仍為杯蓋，並非為一底部開口，自無法以證據5之杯蓋下層(13)比對為系爭專利之第一側壁230，是以證據5仍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原告上述主張並不可採。
　⒊證據1、2、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⑴證據1、2之組合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⑵依證據3說明書[0053]、[0054]段落及圖式第1圖所載「…該第一容器1之第一ロ緣11還可單獨卡合於該蓋體3之第二卡扣部312與擋止部313之間，使該卡扣構造31與該第一口緣11相互卡合，以避免該食材4或配料5遭不潔物汙染。藉 此，可供使用者便於取用該食材4及配料5，進而充分地享受食用該食材4 及配料5的過程…如第1圖所示，該食材4可為一液體食材或一固體食材，該液體食材可選自於由茶類、咖啡、果汁、乳品及水組成的一群組；另，該固體食材可選自於冰品及固體零食等組成的一群組，例如：該冰品可選自於由水製冰塊（如純水製成的冰塊）、調味冰磚（如巧克力冰磚等）、冰淇淋及冰沙組成的一群組，該固體零食可選自於由根莖類油炸品（如炸薯條等）及麵粉類製品（如餅乾等）組成的一群組，該液體食材4還可添加一浸泡類食材，例如：該浸泡類食材可選自於由果粒、果乾、粉圓類製品、果凍類製品及椰果」，可知證據3之蓋體3內雖有食材4，且卡扣構造31和第一口緣11相互卡合，但證據3之蓋體3並無可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第一側壁」構件，因此證據3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從而，證據1、2、3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3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3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2、3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⒋證據1、2、3、5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⑴證據1、2、5之組合或證據1、2、3之組合，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⑵從而，證據1、2、3、5之組合自未能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3、5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3、5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2、3、5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⒌證據1、2、4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⑴證據1、2之組合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
　　⑵依證據4說明書第7頁第1至7行及圖式第1、2、3圖所載「
　　　如圖二所示為本發明之封口膜，包含：封ロ膜2，於封口膜2設熱氣孔20，該熱氣孔20係於封口膜2中預先加工完成
　　　，及該熱氣孔20並可為一字形（如第二圖所示）；或十字形；或X字形；或方形；或圓形；或菱形；或橢圓形，或為任意形狀（如第九圖所示）皆可以，及該熱氣孔20可以為單數或是複數均可，只要可以將熱氣適時排出即可…保護膜3，於前述熱氣孔20並為保護膜3封合，保護膜3係封合於前述熱氣孔20上方周圍。及該保護膜3與封口膜2間之結合，可以利用媒介物，如黏膠等，將保護膜3與封口膜2結合為一體…」，可知證據4之熱氣孔20為保護膜3封合，封口膜2係設置於容器4上，但證據4之封口膜2並無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第一側壁」構件，因此證據4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從而，證據1、2、4既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4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實難依證據1、2、4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2、4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⒍證據1、2、4、5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⑴證據1、2、5之組合，或證據1、2、4之組合，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⑵從而，證據1、2、4、5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4、5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4、5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2、4、5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⒎證據1、2、3、4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⑴證據1、2、3之組合，或證據1、2、4之組合，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⑵從而，證據1、2、3、4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3、4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3、4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2、3、4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⒏證據1、2、3、4、5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⑴證據1、2、5之組合，或證據1至4之組合，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⑵從而，證據1至5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
　　　、3、4、5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3、4、5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至5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四)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分別為直接或間接依附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之全部技術特徵，並為進一步之界定，由於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均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自無法證明依附於請求項1之請求項2、4至10不具進步性。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均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不具進步性。從而，被告所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舉發不成立之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或答辯及所引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並無一一論述的必要。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6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4年度行專訴字第4號

民國114年6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廣流智權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文賢 

訴訟代理人  陳政大專利師

            廖韋齊專利師

            陳學箴專利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林碧鴻

參  加  人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葉榮廷 

訴訟代理人  彭國洋律師

            徐念懷律師

            蔡孟彤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國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新型專利舉發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

3年12月6日經法字第113173065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所提出舉發證據及其組合分別如附表2及附表3所示

　　，其中附表2之證據5（即甲證4）及附表3灰底所示證據組合

　　，為原告於本院審理時所提出新證據及其證據組合，核屬智

    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70條第1項規定所謂新證據，本院仍應

    予審酌，先予敘明。

二、爭訟概要：

(一)參加人前於民國110年5月19日以「食品容器」向被告申請新

    型專利，經該局編為第110205761號進行形式審查後准予專

    利，並發給新型第M624269號專利證書（下稱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共10項）。嗣參加人於系爭專利舉發案（N01）

    另案中提出112年3月20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更正本（刪

    除請求項3），經被告准予更正並公告在案。

(二)原告於113年3月5日以系爭專利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120條準

    用第22條第2項規定，提起舉發。案經被告審查，以113年7

    月11日(113)智專議(一)02017字第11320713540號專利舉發

    審定書為「請求項1至2、4至10舉發不成立」之處分（下稱

    原處分）。原告提起訴願，經經濟部以113年12月6日經法字

    第11317306590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後，向本

    院提起本件訴訟。又本院認本件訴訟之結果，倘認應撤銷訴

    願決定及原處分，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

    依職權裁定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附表3所示之證據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

    均不具進步性：

　⒈原處分以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1、2的差異僅在於證據1、2

    未揭示請求項1中要件1D「一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

    係扣合於一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

    容器中」之特徵，而證據1、2並未揭示上開差異技術特徵，

    認系爭專利請求項1具有進步性云云。但經比對證據2之圖4

　　、圖10(A)及系爭專利圖6對應剖視圖，可知證據2之第四水

    平邊53與第四垂直邊54扣合於主體40的器口邊緣，第二垂直

    邊52插入主體40內而沒入主體40中，故證據2已明確揭示系

    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D「一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

    係扣合於一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

    容器中」之差異特徵。又參閱證據5之圖1、圖5、說明書[00

    01]內容記載，可知證據5已揭示杯蓋下層(13)之環狀側壁可

    完全沒入飲料杯(30)的杯口中，使杯蓋獲得限位，且其為提

    升杯蓋組合在飲料杯上的穩固性，可將杯蓋中連接於環形覆

    合部(18)的環狀側壁沒入飲料杯(30)的杯口中，而對於證據

    1將連接於鎖緊扣3的「連接部2沒入杯子中」以及證據2將連

    接於第四橫邊53與第四垂直側54的「第二垂直側52沒入主體

    40中」以提升杯蓋穩固性存在教示或建議。而證據1、證據2

    與證據5均同屬食品容器，於技術領域具有關連性。又證據1

    之杯蓋用於容納食品並透過連接部與杯子的瓶口相互扣合；

    證據2揭示頂蓋可經由第二個垂直邊、第四水平邊及第四垂

    直邊的結構扣合於容器的頂部邊緣，對於證據1之連接部的

    結構具有教示或建議；證據5之杯蓋同樣也是用於容納食物

    並經由覆合部扣合支撐於飲料杯的杯緣，三者於功能與作用

    具有共通性，故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強烈

    動機結合證據1、證據2及證據5之技術並予以應用或結合。

    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上開差異特徵實已為證據2及證據

    5所揭露，故證據1、2之組合，或證據1、2、5之組合，均足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⒉證據1、2之組合或證據1、2、5之組合，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

    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又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

    0為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包含請求項1全部技術特徵

    。而由證據2之圖5及圖10(A)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2、4

　　、9、10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1之圖1、2、說明書[0019]

    記載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5、8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1

    說明書[0012]記載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6、7之附屬技術特

    徵，故證據1、2之組合亦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之

    附屬技術特徵，是以證據1、2之組合或證據1、2、5之組合

　　，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不具進步性。

　⒊系爭專利請求項7依附於請求項6，其進一步限定「其中該食

    品為一飲品冰磚」附屬技術特徵，且系爭專利請求項6之附

    屬技術特徵揭示於證據1、2，已如前述。又依證據3之第8圖

　　、說明書[0038]段記載可見，證據3之第二容器2內部所容置

    的配料5可為固體食材，且固體食材可選自冰品例如調味冰

    磚（對應於請求項6之飲品冰磚）。因此證據3已揭示系爭專

    利請求項7中之附屬技術特徵，又證據1至3同屬食品容器，

    具有組合動機，故證據1、2及證據3，或證據1、2、5及證據

    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7不具進步性。再者，證

    據1、2或證據1、2、5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2、4至6、8至10不具進步性，則證據1、2、3之組合或證據1

　　、2、3、5之組合，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

    不具進步性。

　⒋系爭專利請求項8依附於請求項7，其進一步限定「其中在微

    波過程中，該封膜自動破裂，使該飲品冰磚落入該飲料容器

　　」附屬技術特徵，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技術特徵已揭示於證

    據1、2，或證據1、2、3之組合，已如前述。又證據1已揭示

    主體1之容器槽4的底部開口設有一封口膜（對應於系爭專利

    之封膜）以密封容器槽4，且主體1可經由連接部2內壁環狀

    分布之多個鎖緊扣3扣合固定於杯子的瓶口。另證據4已揭示

    容器放入微波爐加熱的過程中，容器內的高溫及壓力會造成

    封口膜破裂，及在容器加溫過程中，保護膜或保護膜與封口

    膜之結合處會自動裂開。是以，證據1與證據4已揭示系爭專

    利請求項8之附屬技術特徵。又證據1、2、3及4均同屬食品

    容器，具有結合動機，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

    據1、2及證據4，或證據1至4揭示之內容能輕易完成系爭專

    利請求項8。故證據1、2及證據4之組合，或證據1至4之組合

　　，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不具進步性。而證據1、2之

    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7、9、10不具進

    步性，已如前述，則證據1、2、4，或證據1至4之組合，亦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不具進步性。

　⒌證據1、2之組合，或證據1、2、5之組合，或證據1、2、4之

    組合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之全部技術特徵，

    故證據1、2、4、5之組合，或證據1至5之組合，亦揭示系爭

    專利請求項1、2、4至10之全部技術特徵。又證據1至5均同

    屬食品容器，於技術領域具有關連性，且證據1、2、3、5具

    有組合動機。因此，證據1、2、4、5之組合，或證據1至5之

    組合，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不具進步性

　　。

(二)聲明：

　⒈訴願決定、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就系爭專利應為「請求項1至2、4至10舉發成立」之處分

    。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原告主張證據2、5已揭露、教示或建議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

    要件1D「一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一飲料容

    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技術特徵

　　，並不可採：

　⒈證據2之主體40與頂蓋50於容器之外緣密合，其目的係在於密

    封和防漏，且如證據2第10(A)圖所示，其水平側邊41與第三

    橫邊51，第一垂直側邊42與第二垂直側52，第二水平邊43與

    第四橫邊53，第三垂直側44與第四垂直側54,係緊密扣合於

    「主體40之外緣」，並未沒入於主體40中。

　⒉依系爭專利說明書段落[0030]記載「…由於在食品容器100反

    扣在飲料容器以後，食品容納部件110的底部開口114低於環

    形扣合件120，且第一側壁130與食品容納部件110的底部開

    口114相連，因此，第一側壁130可沒入飲料容器中，以提升

    食品容器100在飲料容器上的穩固性」，可知系爭專利請求

    項1所述「…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

    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技術特

    徵，其目的及功效係在於提升食品容器100在飲料容器上的

    穩固性，是以證據2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之技術特

    徵及技術功效。

　⒊證據5說明書段落[0013]記載「杯蓋(10)與飲料杯(30)結合

　　，是基於杯蓋下層(13)小於杯蓋上層(12)的結構設計，使用

    者將杯蓋(10)放置於飲料杯(30)上方，透過覆合部(18)支撐

    於杯緣(31)上方，使杯蓋(10)不會整體沒入飲料杯(30)之中

　　」，比對系爭專利之「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

    器口邊緣，而證據5之「覆合部(18)」係利用「杯蓋下層(13

　　)小於杯蓋上層(12)的結構設計」而支撐於飲料杯(30)的杯

    緣(31)上方，故系爭專利之「環形扣合件」與證據5之「覆

    合部(18)」比較，其二者與飲料容器（飲料杯）固定之技術

    手段並不相同（即系爭專利利用環形扣合件扣合，證據5係

    利用覆合部作為支撐）。且系爭專利之「第一側壁」係「與

    該底部開口相連」，反觀證據5之「杯蓋下層(13)」其底部

    係為杯蓋而並非為一開口，是以證據5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

    求項1所述「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

　　，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技術特徵，當亦未能

    達成如系爭專利說明書段落[0030]所述之技術功效。

(二)綜上，證據1至5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技術内容之比對結果，

    證據1至5皆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之「該環形扣合

    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

    料容器中」技術特徵。是以系爭專利請求項1並非為其所屬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1至5所能輕易結合及作簡

    單變更而完成，故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均不足以證明系爭

    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係直

    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其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所有技術特徵，由於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未能證明系爭專

    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則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同樣亦不足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之附屬項不具進步性。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參加人答辯及聲明：

(一)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技術手段為「(要件1A)—種食品容器，包

    含：(要件1B)一食品容納部件，具有一頂面與一底部開口

　　；(要件1C)一第一側壁圍繞該食品容納部件，該第一側壁具

    有一環形扣合件，該第一側壁以及該食品容納部件一體成形

　　，該第一側壁與該底部開口相連，其中該底部開口低於該環

    形扣合件；以及(1D)一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

    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

　　。」已敘明食品容器、食品容納部件、飲料容器之技術關係

　　。其中，食品容器的環形扣合件便於扣合於飲料容器，讓使

    用者在使用上減少工序，並能節省時間，且第一側壁可沒入

    飲料容器中，以提升食品容器在飲料容器上的穩固性，大幅

    提升安全性。

　⒉證據1雖揭露其構件主體1(對應系爭專利食品容納部件)、容

    器槽4的開口(對應系爭專利底部開口)、鎖緊扣3(對應系爭

    專利環形扣合件)、連接部2(對應系爭專利第一側壁)、證據

    1如主要圖式所示亦皆為一體成形(對應系爭專利該第一側壁

    以及該食品容納部件一體成形)、證據1連接部2與容器槽4的

    開口相連(對應系爭專利該第一側壁與該底部開口相連)、證

    據1容器槽4的開口低於鎖緊扣3(對應系爭專利其中該底部開

    口低於該環形扣合件)等技術特徵。然而證據1之連接部2並

    未沒入杯子中，故證據1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

　　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

    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技術特徵。

　⒊證據2所述頂蓋50之第二垂直側52並未與頂蓋50之底部開口相

    連，結構上無法被比對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載「第一側壁

    」。況證據2之第四橫邊53、第四垂直側54扣合於主體40邊

    緣，該第二垂直側52係於主體40之外側，並未沒入主體40中

    ，即證據2揭示之第二垂直側52在頂蓋50與主體40接合時

　　，仍會暴露於主體40之外，並不會插埋隱藏於飲料容器中，

    此與系爭專利說明書[0042]段落記載及圖6揭示所謂「沒入

    該飲料容器中」並非僅指蓋體的側壁位於飲料容器側壁之內

    側，而是指當蓋體與飲料容器接合後，該側壁可插埋隱藏於

    飲料容器中之特徵，顯然不同。故即便認為證據2所述第二

    垂直側52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載「第一側壁」，然證

    據2也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所述「該環形扣合件

    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

    容器中」之技術特徵。

　⒋證據1與證據2兩者所欲解決的問題不同，並無共通性，又兩

    者揭示之蓋體（杯蓋/頂蓋）與容器（杯子/主體）間的接合

    方式亦迥然有別，並無組合動機。故證據1、2之組合並未完

    整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之「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

    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

　　」技術特徵，亦非所屬技術領域具通常知識者能輕易結合及

    做簡單變更而完成，故原告主張證據1、2之組合足以證明系

    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並不可採。另觀原告所提證據3

　　、證據4，亦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之技術特徵。

　⒌又證據5雖揭露一種飲料杯及杯蓋結構，包括用以盛裝飲料之

    飲料杯，以及覆合於飲料杯杯緣用以盛裝食物之二段式凹槽

    杯蓋結構。然而證據5係利用覆合部作為支撐，使杯蓋下層

    支撐於飲料杯的杯緣上方，該技術手段顯然與系爭專利之「

    環形扣合」截然不同。故證據5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

    件1D「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

    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技術特徵。

　⒍綜上，證據1至5均未揭露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之技

    術特徵，故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尚難藉由附表3所

    示證據組合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載整體技術手段

　　，故原告主張附表3之證據組合均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

    項1不具進步性。

(二)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係分別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

　　，皆包含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分別為進一步之界定

　　。由於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既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

    具進步性，自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不具進步

    性。此外，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可有效提升食品容器在飲料

    容器上的穩固性，亦可讓使用者在使用上減少工序，並能節

    省時間，因此相較於前案具有有利功效，當具有肯定進步性

    之因素，且其附屬項即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亦當然具有

    進步性。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六、本院判斷：

(一)系爭專利申請日為110年5月19日，於同年12月24日審定准予

    專利（乙證2即審定卷第1頁），並於112年3月20日更正申請

    專利範圍（同前卷第9至10頁）。原告於113年3月5日提起舉

    發，依專利法第119條第3項規定，系爭專利有無撤銷原因，

    自應依核准審定時之108年5月1日修正公布、同年11月1日施

    行之專利法為斷（下稱核准時專利法）。而依核准時專利法

    第120條準用同法第22條第2項規定，新型為其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不

    得取得新型專利，反之，即無撤銷原因，自應由原處分機關

    為舉發不成立之處分。

(二)系爭專利所欲解決的問題、主要圖式及申請專利範圍均詳如

    附表1所示。另原告舉發時所提證據1至4及起訴後所提證據5

　　，其公告日、公開日皆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110年5月19日

　　），均可作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相關技術內容及圖式如

    附表2所示），合先敘明。

(三)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均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

    性：

　⒈證據1、2之組合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⑴證據1說明書第[0019]至[0026]段落及圖式第1、2圖已揭露

      一種杯蓋，包括：一主體，具有一凹槽的上方面與一容器

      槽的開口；一第一側壁，圍繞主體，第一側壁具有一環形

      扣合件，第一側壁以及主體一體成形，第一側壁與容器槽

      的開口相連，其中容器槽的開口低於環形扣合件。證據1

      之杯蓋、主體、凹槽的上方面、容器槽開口即相當於系爭

      專利請求項1之食品容器、食品容納部件、頂面、底部開

      口，已揭露請求項1要件1A之「一種食品容器，包括：

　　　」、要件1B之「一食品容納部件，具有一頂面與一底部開

      口；」、要件1C之「一第一側壁，圍繞該食品容納部件，

      該第一側壁具有一環形扣合件，該第一側壁以及該食品容

      納部件一體成形，該第一側壁與該底部開口相連，其中該

      底部開口低於該環形扣合件」之技術特徵。

　　⑵然依證據1說明書第[0022]段落及圖式第1、2圖所載「所述

      連接部2的內壁設置有均勻分布的多個鎖緊扣3。鎖緊扣3

      可以讓杯蓋更好的固定配合於杯子的瓶口」，可知證據1

      之杯蓋雖扣合於杯子的瓶口，但證據1並未限定杯蓋之連

      接部2沒入杯子中，因此證據1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要件1D之「以及一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

      一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

　　　」的技術特徵（下簡稱1D技術特徵）。

　　⑶又依證據2說明書第[0035]段落及圖式第8圖所載「因此，

      頂蓋50可組裝於主體40的頂部內，其中水平邊或垂直邊之

      一的連接表面形成槽舌接合。本發明的一個可應用的實施

      例如圖8、9及10所示。主體40的第一個垂直邊42與頂蓋50

      的第二個垂直邊52分別包括第一凹部421與第一凸部521，

      從而形成第一槽舌接合部56。同時，第一水平邊41與第三

      水平邊51分別包括第二凹部411和第二凸部511，從而形成

      第二槽舌接合部57」(參證據2之中文節譯本)。可知證據2

      之頂蓋50雖扣合於主體40，從而形成第一槽舌接合部56，

      但證據2並未限定頂蓋50之第二個垂直邊52沒入杯子中，

      因此證據2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⑷從而，證據1、2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參以系爭專利請求項1係藉由該技術特徵具有系爭專利

      說明書[0030]段第7至8行所載第一側壁130可沒入飲料容

      器中，以提升食品容器100在飲料容器上穩固性之有利功

      效，就兩者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功效而言，證據1

　　　、2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

      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

      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技術手段，故證據1、2之組合並不足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⑸原告雖以前詞主張證據2已揭露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云云

　　　。然查，證據2說明書第[0012]段落所載，其主要目的是

      提供一種食品容器的密封和開啟結構，該食品容器包括主

      體和頂蓋，且具有優異的防漏性(to provide a sealing 

      and opening structure of a food container that 

　　includes a main body and a top cover with 

　　  excellent leak proofness.)，及證據2說明書第[0033]

　　　、[0034]段落記載「主體40(main body 40)的頂側具有開

      口，開口的外緣形成第一水平側邊41，第一水平側邊41終

      止於第一垂直側邊42，第一垂直側邊42向上延伸至第二水

      平邊43」、「頂蓋50(top cover 50)的底部具有開口，開

      口的外緣具有與主體的第一橫邊41和第二橫邊43相對應的

      第三橫邊51和第四橫邊53主體40還具有與主體40的第一垂

      直側42相對應的第二垂直側52」，可知證據2之主體40與

      頂蓋50於容器之外緣密合，其目的在於密封和防漏。又依

      證據2圖式第10(A)圖所示，其水平側邊41與第三橫邊51，

      第一垂直側邊42與第二垂直側52，第二水平邊43與第四橫

      邊53，第三垂直側44與第四垂直側54，均緊密扣合於「主

      體40之外緣」，可知證據2之第三橫邊51、第二凸部511、

      第二垂直側52、第一凸部521及第四橫邊53之整體，其作

      用功效相當於系爭專利之環形扣合件120、220；證據2之

      水平側邊41、第二凹部411、第一垂直側邊42、第一凹部

　　　421、第二水平邊43之整體，其作用功效相當於系爭專利

      之器口邊緣510，故原告單獨以證據2之第二垂直邊52比對

      為系爭專利之第一側壁，進而認其有插入主體40內而沒入

      主體中，顯有違誤。再者，依系爭專利說明書[0030]段落

      所載「…由於在食品容器100反扣在飲料容器以後，食品容

      納部件110的底部開口114低於環形扣合件120，且第一側

      壁130與食品容納部件110的底部開口114相連，因此，第

      一側壁130可沒入飲料容器中，以提升食品容器100在飲料

      容器上的穩固性」，可知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係因當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時，使杯蓋整體的

      重心較低，能產生提升食品容器在飲料容器上的穩固性之

      功效，並非證據2之第二垂直邊52所能達成者，故原告之

      主張並不可採。

　⒉證據1、2、5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⑴證據1、2之組合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

　　⑵依證據5說明書第[0013]段落及圖式第1圖所載「杯蓋(10)

      與飲料杯(30)結合，是基於杯蓋下層(13)小於杯蓋上層(1

      2)的結構設計，使用者將杯蓋(10)放置於飲料杯(30)上方

　　　，透過覆合部(18)支撐於杯緣(31)上方，使杯蓋(10)不會

      整體沒入飲料杯(30)之中」（本院卷第119頁），可知證

      據5之覆合部(18)係利用杯蓋下層(13)小於杯蓋上層(12)

      的結構設計而「支撐於」飲料杯(30)的杯緣(31)上方，故

      證據5之「覆合部(18)」和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環形扣合

      件」並不相當，即證據5之「杯蓋下層(13)」與系爭專利

      請求項1之「第一側壁」亦不相當，故證據5未揭露系爭專

      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從而，證據1、2、5均未揭露系

      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

      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5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

      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據

      證據1、2、5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

      創作，故證據1、2、5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

      項1不具進步性。

　　⑶至原告雖主張證據5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云云。惟查：依證據5說明書第[0013]前揭段落所載可知

　　　，證據5之「覆合部(18)」係利用「杯蓋下層(13)小於杯

      蓋上層(12)的結構設計」而支撐於飲料杯(30)的杯緣(31)

      上方，系爭專利請求項1利用「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

      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故證據5之覆合部(18)與系爭專利

      之環形扣合件不同，亦即證據5之杯蓋下層(13)亦與系爭

      專利之第一側壁不相當。至原告雖稱證據5杯蓋透過環形

      覆合部支撐在飲料杯的杯緣上，杯蓋下層的側壁沒入飲料

      杯的杯口，就是屬於一種扣合的方式云云。然依系爭專利

      請求項1所載「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一飲料容器

      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可知系

      爭專利請求項1限定環形扣合件與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之

      係以「扣合」方式連接，當以扣合方式連接會具緊密結合

      、配合或吻合之效果，但證據5之環形覆合部與飲料杯的

      杯緣係以「支撐」方式連接，當以支撐方式連接則產生使

      其不倒、不垮或不崩解之效果，故「扣合」與「支撐」顯

      不相當。再者，依系爭專利圖式第5圖可知系爭專利之第

      一側壁230係與底部開口214相連，反觀證據5圖式第1、2

      圖之杯蓋下層(13)其下層底部(17)仍為杯蓋，並非為一底

      部開口，自無法以證據5之杯蓋下層(13)比對為系爭專利

      之第一側壁230，是以證據5仍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

      D技術特徵，原告上述主張並不可採。

　⒊證據1、2、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⑴證據1、2之組合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⑵依證據3說明書[0053]、[0054]段落及圖式第1圖所載「…該

      第一容器1之第一ロ緣11還可單獨卡合於該蓋體3之第二卡

      扣部312與擋止部313之間，使該卡扣構造31與該第一口緣

      11相互卡合，以避免該食材4或配料5遭不潔物汙染。藉 

      此，可供使用者便於取用該食材4及配料5，進而充分地享

      受食用該食材4 及配料5的過程…如第1圖所示，該食材4可

      為一液體食材或一固體食材，該液體食材可選自於由茶類

      、咖啡、果汁、乳品及水組成的一群組；另，該固體食材

      可選自於冰品及固體零食等組成的一群組，例如：該冰品

      可選自於由水製冰塊（如純水製成的冰塊）、調味冰磚（

      如巧克力冰磚等）、冰淇淋及冰沙組成的一群組，該固體

      零食可選自於由根莖類油炸品（如炸薯條等）及麵粉類製

      品（如餅乾等）組成的一群組，該液體食材4還可添加一

      浸泡類食材，例如：該浸泡類食材可選自於由果粒、果乾

      、粉圓類製品、果凍類製品及椰果」，可知證據3之蓋體3

      內雖有食材4，且卡扣構造31和第一口緣11相互卡合，但

      證據3之蓋體3並無可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第一側壁

      」構件，因此證據3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

      徵。從而，證據1、2、3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

      術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

      據1、2、3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3所揭露內容

      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2、3之

      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⒋證據1、2、3、5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

    性：

　　⑴證據1、2、5之組合或證據1、2、3之組合，均未揭露系爭

      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

      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⑵從而，證據1、2、3、5之組合自未能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1D技術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

      言，證據1、2、3、5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

      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3

      、5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

      證據1、2、3、5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

      具進步性。

　⒌證據1、2、4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⑴證據1、2之組合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

　　⑵依證據4說明書第7頁第1至7行及圖式第1、2、3圖所載「

　　　如圖二所示為本發明之封口膜，包含：封ロ膜2，於封口膜

      2設熱氣孔20，該熱氣孔20係於封口膜2中預先加工完成

　　　，及該熱氣孔20並可為一字形（如第二圖所示）；或十字

      形；或X字形；或方形；或圓形；或菱形；或橢圓形，或

      為任意形狀（如第九圖所示）皆可以，及該熱氣孔20可以

      為單數或是複數均可，只要可以將熱氣適時排出即可…保

      護膜3，於前述熱氣孔20並為保護膜3封合，保護膜3係封

      合於前述熱氣孔20上方周圍。及該保護膜3與封口膜2間之

      結合，可以利用媒介物，如黏膠等，將保護膜3與封口膜2

      結合為一體…」，可知證據4之熱氣孔20為保護膜3封合，

      封口膜2係設置於容器4上，但證據4之封口膜2並無對應系

      爭專利請求項1之「第一側壁」構件，因此證據4並未揭露

      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從而，證據1、2、4既均

      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

      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4與系爭專利請

      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實難依證據1、2、4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

      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2、4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

      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⒍證據1、2、4、5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

    性：

　　⑴證據1、2、5之組合，或證據1、2、4之組合，均未揭露系

      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

      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⑵從而，證據1、2、4、5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

      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

      1、2、4、5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4、5所揭露

      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2

      、4、5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⒎證據1、2、3、4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

    性：

　　⑴證據1、2、3之組合，或證據1、2、4之組合，均未揭露系

      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

      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⑵從而，證據1、2、3、4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

      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

      1、2、3、4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3、4所揭露

      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2

      、3、4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⒏證據1、2、3、4、5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

    進步性：

　　⑴證據1、2、5之組合，或證據1至4之組合，均未揭露系爭專

      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⑵從而，證據1至5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

　　　、3、4、5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3、4、5所揭

      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至

      5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四)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分別為直接或間接依附於系爭專利

    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之全部技術特

    徵，並為進一步之界定，由於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均不足以

    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自無法證明依附於請求

    項1之請求項2、4至10不具進步性。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均不足以證明系爭

    專利請求項1、2、4至10不具進步性。從而，被告所為系爭

    專利請求項1、2、4至10舉發不成立之原處分，並無違誤，

    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請求撤銷訴願

    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或答辯及所引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並無一一論述的

    必要。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

    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

    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6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4年度行專訴字第4號
民國114年6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廣流智權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文賢 
訴訟代理人  陳政大專利師
            廖韋齊專利師
            陳學箴專利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林碧鴻
參  加  人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葉榮廷 
訴訟代理人  彭國洋律師
            徐念懷律師
            蔡孟彤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國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新型專利舉發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3年12月6日經法字第113173065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所提出舉發證據及其組合分別如附表2及附表3所示
　　，其中附表2之證據5（即甲證4）及附表3灰底所示證據組合
　　，為原告於本院審理時所提出新證據及其證據組合，核屬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70條第1項規定所謂新證據，本院仍應予審酌，先予敘明。
二、爭訟概要：
(一)參加人前於民國110年5月19日以「食品容器」向被告申請新型專利，經該局編為第110205761號進行形式審查後准予專利，並發給新型第M624269號專利證書（下稱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10項）。嗣參加人於系爭專利舉發案（N01）另案中提出112年3月20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更正本（刪除請求項3），經被告准予更正並公告在案。
(二)原告於113年3月5日以系爭專利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120條準用第22條第2項規定，提起舉發。案經被告審查，以113年7月11日(113)智專議(一)02017字第1132071354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請求項1至2、4至10舉發不成立」之處分（下稱原處分）。原告提起訴願，經經濟部以113年12月6日經法字第11317306590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後，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又本院認本件訴訟之結果，倘認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依職權裁定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附表3所示之證據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均不具進步性：
　⒈原處分以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1、2的差異僅在於證據1、2未揭示請求項1中要件1D「一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一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特徵，而證據1、2並未揭示上開差異技術特徵，認系爭專利請求項1具有進步性云云。但經比對證據2之圖4
　　、圖10(A)及系爭專利圖6對應剖視圖，可知證據2之第四水平邊53與第四垂直邊54扣合於主體40的器口邊緣，第二垂直邊52插入主體40內而沒入主體40中，故證據2已明確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D「一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一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差異特徵。又參閱證據5之圖1、圖5、說明書[0001]內容記載，可知證據5已揭示杯蓋下層(13)之環狀側壁可完全沒入飲料杯(30)的杯口中，使杯蓋獲得限位，且其為提升杯蓋組合在飲料杯上的穩固性，可將杯蓋中連接於環形覆合部(18)的環狀側壁沒入飲料杯(30)的杯口中，而對於證據1將連接於鎖緊扣3的「連接部2沒入杯子中」以及證據2將連接於第四橫邊53與第四垂直側54的「第二垂直側52沒入主體40中」以提升杯蓋穩固性存在教示或建議。而證據1、證據2與證據5均同屬食品容器，於技術領域具有關連性。又證據1之杯蓋用於容納食品並透過連接部與杯子的瓶口相互扣合；證據2揭示頂蓋可經由第二個垂直邊、第四水平邊及第四垂直邊的結構扣合於容器的頂部邊緣，對於證據1之連接部的結構具有教示或建議；證據5之杯蓋同樣也是用於容納食物並經由覆合部扣合支撐於飲料杯的杯緣，三者於功能與作用具有共通性，故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強烈動機結合證據1、證據2及證據5之技術並予以應用或結合。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上開差異特徵實已為證據2及證據5所揭露，故證據1、2之組合，或證據1、2、5之組合，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⒉證據1、2之組合或證據1、2、5之組合，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又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為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包含請求項1全部技術特徵。而由證據2之圖5及圖10(A)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2、4
　　、9、10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1之圖1、2、說明書[0019]記載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5、8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1說明書[0012]記載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6、7之附屬技術特徵，故證據1、2之組合亦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之附屬技術特徵，是以證據1、2之組合或證據1、2、5之組合
　　，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不具進步性。
　⒊系爭專利請求項7依附於請求項6，其進一步限定「其中該食品為一飲品冰磚」附屬技術特徵，且系爭專利請求項6之附屬技術特徵揭示於證據1、2，已如前述。又依證據3之第8圖
　　、說明書[0038]段記載可見，證據3之第二容器2內部所容置的配料5可為固體食材，且固體食材可選自冰品例如調味冰磚（對應於請求項6之飲品冰磚）。因此證據3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7中之附屬技術特徵，又證據1至3同屬食品容器，具有組合動機，故證據1、2及證據3，或證據1、2、5及證據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7不具進步性。再者，證據1、2或證據1、2、5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6、8至10不具進步性，則證據1、2、3之組合或證據1
　　、2、3、5之組合，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不具進步性。
　⒋系爭專利請求項8依附於請求項7，其進一步限定「其中在微波過程中，該封膜自動破裂，使該飲品冰磚落入該飲料容器
　　」附屬技術特徵，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技術特徵已揭示於證據1、2，或證據1、2、3之組合，已如前述。又證據1已揭示主體1之容器槽4的底部開口設有一封口膜（對應於系爭專利之封膜）以密封容器槽4，且主體1可經由連接部2內壁環狀分布之多個鎖緊扣3扣合固定於杯子的瓶口。另證據4已揭示容器放入微波爐加熱的過程中，容器內的高溫及壓力會造成封口膜破裂，及在容器加溫過程中，保護膜或保護膜與封口膜之結合處會自動裂開。是以，證據1與證據4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8之附屬技術特徵。又證據1、2、3及4均同屬食品容器，具有結合動機，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1、2及證據4，或證據1至4揭示之內容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8。故證據1、2及證據4之組合，或證據1至4之組合
　　，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不具進步性。而證據1、2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7、9、10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則證據1、2、4，或證據1至4之組合，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不具進步性。
　⒌證據1、2之組合，或證據1、2、5之組合，或證據1、2、4之組合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之全部技術特徵，故證據1、2、4、5之組合，或證據1至5之組合，亦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之全部技術特徵。又證據1至5均同屬食品容器，於技術領域具有關連性，且證據1、2、3、5具有組合動機。因此，證據1、2、4、5之組合，或證據1至5之組合，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不具進步性
　　。
(二)聲明：
　⒈訴願決定、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就系爭專利應為「請求項1至2、4至10舉發成立」之處分。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原告主張證據2、5已揭露、教示或建議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D「一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一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技術特徵
　　，並不可採：
　⒈證據2之主體40與頂蓋50於容器之外緣密合，其目的係在於密封和防漏，且如證據2第10(A)圖所示，其水平側邊41與第三橫邊51，第一垂直側邊42與第二垂直側52，第二水平邊43與第四橫邊53，第三垂直側44與第四垂直側54,係緊密扣合於「主體40之外緣」，並未沒入於主體40中。
　⒉依系爭專利說明書段落[0030]記載「…由於在食品容器100反扣在飲料容器以後，食品容納部件110的底部開口114低於環形扣合件120，且第一側壁130與食品容納部件110的底部開口114相連，因此，第一側壁130可沒入飲料容器中，以提升食品容器100在飲料容器上的穩固性」，可知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技術特徵，其目的及功效係在於提升食品容器100在飲料容器上的穩固性，是以證據2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之技術特徵及技術功效。
　⒊證據5說明書段落[0013]記載「杯蓋(10)與飲料杯(30)結合
　　，是基於杯蓋下層(13)小於杯蓋上層(12)的結構設計，使用者將杯蓋(10)放置於飲料杯(30)上方，透過覆合部(18)支撐於杯緣(31)上方，使杯蓋(10)不會整體沒入飲料杯(30)之中
　　」，比對系爭專利之「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而證據5之「覆合部(18)」係利用「杯蓋下層(13
　　)小於杯蓋上層(12)的結構設計」而支撐於飲料杯(30)的杯緣(31)上方，故系爭專利之「環形扣合件」與證據5之「覆合部(18)」比較，其二者與飲料容器（飲料杯）固定之技術手段並不相同（即系爭專利利用環形扣合件扣合，證據5係利用覆合部作為支撐）。且系爭專利之「第一側壁」係「與該底部開口相連」，反觀證據5之「杯蓋下層(13)」其底部係為杯蓋而並非為一開口，是以證據5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
　　，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技術特徵，當亦未能達成如系爭專利說明書段落[0030]所述之技術功效。
(二)綜上，證據1至5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技術内容之比對結果，證據1至5皆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之「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技術特徵。是以系爭專利請求項1並非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1至5所能輕易結合及作簡單變更而完成，故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均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係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其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所有技術特徵，由於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未能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則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同樣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之附屬項不具進步性。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參加人答辯及聲明：
(一)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技術手段為「(要件1A)—種食品容器，包含：(要件1B)一食品容納部件，具有一頂面與一底部開口
　　；(要件1C)一第一側壁圍繞該食品容納部件，該第一側壁具有一環形扣合件，該第一側壁以及該食品容納部件一體成形
　　，該第一側壁與該底部開口相連，其中該底部開口低於該環形扣合件；以及(1D)一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
　　。」已敘明食品容器、食品容納部件、飲料容器之技術關係
　　。其中，食品容器的環形扣合件便於扣合於飲料容器，讓使用者在使用上減少工序，並能節省時間，且第一側壁可沒入飲料容器中，以提升食品容器在飲料容器上的穩固性，大幅提升安全性。
　⒉證據1雖揭露其構件主體1(對應系爭專利食品容納部件)、容器槽4的開口(對應系爭專利底部開口)、鎖緊扣3(對應系爭專利環形扣合件)、連接部2(對應系爭專利第一側壁)、證據1如主要圖式所示亦皆為一體成形(對應系爭專利該第一側壁以及該食品容納部件一體成形)、證據1連接部2與容器槽4的開口相連(對應系爭專利該第一側壁與該底部開口相連)、證據1容器槽4的開口低於鎖緊扣3(對應系爭專利其中該底部開口低於該環形扣合件)等技術特徵。然而證據1之連接部2並未沒入杯子中，故證據1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
　　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技術特徵。
　⒊證據2所述頂蓋50之第二垂直側52並未與頂蓋50之底部開口相連，結構上無法被比對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載「第一側壁」。況證據2之第四橫邊53、第四垂直側54扣合於主體40邊緣，該第二垂直側52係於主體40之外側，並未沒入主體40中，即證據2揭示之第二垂直側52在頂蓋50與主體40接合時
　　，仍會暴露於主體40之外，並不會插埋隱藏於飲料容器中，此與系爭專利說明書[0042]段落記載及圖6揭示所謂「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並非僅指蓋體的側壁位於飲料容器側壁之內側，而是指當蓋體與飲料容器接合後，該側壁可插埋隱藏於飲料容器中之特徵，顯然不同。故即便認為證據2所述第二垂直側52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載「第一側壁」，然證據2也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所述「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技術特徵。
　⒋證據1與證據2兩者所欲解決的問題不同，並無共通性，又兩者揭示之蓋體（杯蓋/頂蓋）與容器（杯子/主體）間的接合方式亦迥然有別，並無組合動機。故證據1、2之組合並未完整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之「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
　　」技術特徵，亦非所屬技術領域具通常知識者能輕易結合及做簡單變更而完成，故原告主張證據1、2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並不可採。另觀原告所提證據3
　　、證據4，亦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之技術特徵。
　⒌又證據5雖揭露一種飲料杯及杯蓋結構，包括用以盛裝飲料之飲料杯，以及覆合於飲料杯杯緣用以盛裝食物之二段式凹槽杯蓋結構。然而證據5係利用覆合部作為支撐，使杯蓋下層支撐於飲料杯的杯緣上方，該技術手段顯然與系爭專利之「環形扣合」截然不同。故證據5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技術特徵。
　⒍綜上，證據1至5均未揭露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之技術特徵，故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尚難藉由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載整體技術手段
　　，故原告主張附表3之證據組合均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二)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係分別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
　　，皆包含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分別為進一步之界定
　　。由於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既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自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不具進步性。此外，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可有效提升食品容器在飲料容器上的穩固性，亦可讓使用者在使用上減少工序，並能節省時間，因此相較於前案具有有利功效，當具有肯定進步性之因素，且其附屬項即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亦當然具有進步性。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六、本院判斷：
(一)系爭專利申請日為110年5月19日，於同年12月24日審定准予專利（乙證2即審定卷第1頁），並於112年3月20日更正申請專利範圍（同前卷第9至10頁）。原告於113年3月5日提起舉發，依專利法第119條第3項規定，系爭專利有無撤銷原因，自應依核准審定時之108年5月1日修正公布、同年11月1日施行之專利法為斷（下稱核准時專利法）。而依核准時專利法第120條準用同法第22條第2項規定，新型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不得取得新型專利，反之，即無撤銷原因，自應由原處分機關為舉發不成立之處分。
(二)系爭專利所欲解決的問題、主要圖式及申請專利範圍均詳如附表1所示。另原告舉發時所提證據1至4及起訴後所提證據5
　　，其公告日、公開日皆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110年5月19日
　　），均可作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相關技術內容及圖式如附表2所示），合先敘明。
(三)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均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⒈證據1、2之組合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⑴證據1說明書第[0019]至[0026]段落及圖式第1、2圖已揭露一種杯蓋，包括：一主體，具有一凹槽的上方面與一容器槽的開口；一第一側壁，圍繞主體，第一側壁具有一環形扣合件，第一側壁以及主體一體成形，第一側壁與容器槽的開口相連，其中容器槽的開口低於環形扣合件。證據1之杯蓋、主體、凹槽的上方面、容器槽開口即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食品容器、食品容納部件、頂面、底部開口，已揭露請求項1要件1A之「一種食品容器，包括：
　　　」、要件1B之「一食品容納部件，具有一頂面與一底部開口；」、要件1C之「一第一側壁，圍繞該食品容納部件，該第一側壁具有一環形扣合件，該第一側壁以及該食品容納部件一體成形，該第一側壁與該底部開口相連，其中該底部開口低於該環形扣合件」之技術特徵。
　　⑵然依證據1說明書第[0022]段落及圖式第1、2圖所載「所述連接部2的內壁設置有均勻分布的多個鎖緊扣3。鎖緊扣3可以讓杯蓋更好的固定配合於杯子的瓶口」，可知證據1之杯蓋雖扣合於杯子的瓶口，但證據1並未限定杯蓋之連接部2沒入杯子中，因此證據1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之「以及一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一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
　　　」的技術特徵（下簡稱1D技術特徵）。
　　⑶又依證據2說明書第[0035]段落及圖式第8圖所載「因此，頂蓋50可組裝於主體40的頂部內，其中水平邊或垂直邊之一的連接表面形成槽舌接合。本發明的一個可應用的實施例如圖8、9及10所示。主體40的第一個垂直邊42與頂蓋50的第二個垂直邊52分別包括第一凹部421與第一凸部521，從而形成第一槽舌接合部56。同時，第一水平邊41與第三水平邊51分別包括第二凹部411和第二凸部511，從而形成第二槽舌接合部57」(參證據2之中文節譯本)。可知證據2之頂蓋50雖扣合於主體40，從而形成第一槽舌接合部56，但證據2並未限定頂蓋50之第二個垂直邊52沒入杯子中，因此證據2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⑷從而，證據1、2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參以系爭專利請求項1係藉由該技術特徵具有系爭專利說明書[0030]段第7至8行所載第一側壁130可沒入飲料容器中，以提升食品容器100在飲料容器上穩固性之有利功效，就兩者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功效而言，證據1
　　　、2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技術手段，故證據1、2之組合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⑸原告雖以前詞主張證據2已揭露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云云
　　　。然查，證據2說明書第[0012]段落所載，其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種食品容器的密封和開啟結構，該食品容器包括主體和頂蓋，且具有優異的防漏性(to provide a sealing and opening structure of a food container that 
　　includes a main body and a top cover with 
　　  excellent leak proofness.)，及證據2說明書第[0033]
　　　、[0034]段落記載「主體40(main body 40)的頂側具有開口，開口的外緣形成第一水平側邊41，第一水平側邊41終止於第一垂直側邊42，第一垂直側邊42向上延伸至第二水平邊43」、「頂蓋50(top cover 50)的底部具有開口，開口的外緣具有與主體的第一橫邊41和第二橫邊43相對應的第三橫邊51和第四橫邊53主體40還具有與主體40的第一垂直側42相對應的第二垂直側52」，可知證據2之主體40與頂蓋50於容器之外緣密合，其目的在於密封和防漏。又依證據2圖式第10(A)圖所示，其水平側邊41與第三橫邊51，第一垂直側邊42與第二垂直側52，第二水平邊43與第四橫邊53，第三垂直側44與第四垂直側54，均緊密扣合於「主體40之外緣」，可知證據2之第三橫邊51、第二凸部511、第二垂直側52、第一凸部521及第四橫邊53之整體，其作用功效相當於系爭專利之環形扣合件120、220；證據2之水平側邊41、第二凹部411、第一垂直側邊42、第一凹部
　　　421、第二水平邊43之整體，其作用功效相當於系爭專利之器口邊緣510，故原告單獨以證據2之第二垂直邊52比對為系爭專利之第一側壁，進而認其有插入主體40內而沒入主體中，顯有違誤。再者，依系爭專利說明書[0030]段落所載「…由於在食品容器100反扣在飲料容器以後，食品容納部件110的底部開口114低於環形扣合件120，且第一側壁130與食品容納部件110的底部開口114相連，因此，第一側壁130可沒入飲料容器中，以提升食品容器100在飲料容器上的穩固性」，可知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係因當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時，使杯蓋整體的重心較低，能產生提升食品容器在飲料容器上的穩固性之功效，並非證據2之第二垂直邊52所能達成者，故原告之主張並不可採。
　⒉證據1、2、5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⑴證據1、2之組合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
　　⑵依證據5說明書第[0013]段落及圖式第1圖所載「杯蓋(10)與飲料杯(30)結合，是基於杯蓋下層(13)小於杯蓋上層(12)的結構設計，使用者將杯蓋(10)放置於飲料杯(30)上方
　　　，透過覆合部(18)支撐於杯緣(31)上方，使杯蓋(10)不會整體沒入飲料杯(30)之中」（本院卷第119頁），可知證據5之覆合部(18)係利用杯蓋下層(13)小於杯蓋上層(12)的結構設計而「支撐於」飲料杯(30)的杯緣(31)上方，故證據5之「覆合部(18)」和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環形扣合件」並不相當，即證據5之「杯蓋下層(13)」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第一側壁」亦不相當，故證據5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從而，證據1、2、5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5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據證據1、2、5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2、5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⑶至原告雖主張證據5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云云。惟查：依證據5說明書第[0013]前揭段落所載可知
　　　，證據5之「覆合部(18)」係利用「杯蓋下層(13)小於杯蓋上層(12)的結構設計」而支撐於飲料杯(30)的杯緣(31)上方，系爭專利請求項1利用「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故證據5之覆合部(18)與系爭專利之環形扣合件不同，亦即證據5之杯蓋下層(13)亦與系爭專利之第一側壁不相當。至原告雖稱證據5杯蓋透過環形覆合部支撐在飲料杯的杯緣上，杯蓋下層的側壁沒入飲料杯的杯口，就是屬於一種扣合的方式云云。然依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載「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一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可知系爭專利請求項1限定環形扣合件與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之係以「扣合」方式連接，當以扣合方式連接會具緊密結合、配合或吻合之效果，但證據5之環形覆合部與飲料杯的杯緣係以「支撐」方式連接，當以支撐方式連接則產生使其不倒、不垮或不崩解之效果，故「扣合」與「支撐」顯不相當。再者，依系爭專利圖式第5圖可知系爭專利之第一側壁230係與底部開口214相連，反觀證據5圖式第1、2圖之杯蓋下層(13)其下層底部(17)仍為杯蓋，並非為一底部開口，自無法以證據5之杯蓋下層(13)比對為系爭專利之第一側壁230，是以證據5仍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原告上述主張並不可採。
　⒊證據1、2、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⑴證據1、2之組合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⑵依證據3說明書[0053]、[0054]段落及圖式第1圖所載「…該第一容器1之第一ロ緣11還可單獨卡合於該蓋體3之第二卡扣部312與擋止部313之間，使該卡扣構造31與該第一口緣11相互卡合，以避免該食材4或配料5遭不潔物汙染。藉 此，可供使用者便於取用該食材4及配料5，進而充分地享受食用該食材4 及配料5的過程…如第1圖所示，該食材4可為一液體食材或一固體食材，該液體食材可選自於由茶類、咖啡、果汁、乳品及水組成的一群組；另，該固體食材可選自於冰品及固體零食等組成的一群組，例如：該冰品可選自於由水製冰塊（如純水製成的冰塊）、調味冰磚（如巧克力冰磚等）、冰淇淋及冰沙組成的一群組，該固體零食可選自於由根莖類油炸品（如炸薯條等）及麵粉類製品（如餅乾等）組成的一群組，該液體食材4還可添加一浸泡類食材，例如：該浸泡類食材可選自於由果粒、果乾、粉圓類製品、果凍類製品及椰果」，可知證據3之蓋體3內雖有食材4，且卡扣構造31和第一口緣11相互卡合，但證據3之蓋體3並無可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第一側壁」構件，因此證據3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從而，證據1、2、3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3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3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2、3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⒋證據1、2、3、5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⑴證據1、2、5之組合或證據1、2、3之組合，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⑵從而，證據1、2、3、5之組合自未能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3、5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3、5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2、3、5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⒌證據1、2、4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⑴證據1、2之組合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
　　⑵依證據4說明書第7頁第1至7行及圖式第1、2、3圖所載「
　　　如圖二所示為本發明之封口膜，包含：封ロ膜2，於封口膜2設熱氣孔20，該熱氣孔20係於封口膜2中預先加工完成
　　　，及該熱氣孔20並可為一字形（如第二圖所示）；或十字形；或X字形；或方形；或圓形；或菱形；或橢圓形，或為任意形狀（如第九圖所示）皆可以，及該熱氣孔20可以為單數或是複數均可，只要可以將熱氣適時排出即可…保護膜3，於前述熱氣孔20並為保護膜3封合，保護膜3係封合於前述熱氣孔20上方周圍。及該保護膜3與封口膜2間之結合，可以利用媒介物，如黏膠等，將保護膜3與封口膜2結合為一體…」，可知證據4之熱氣孔20為保護膜3封合，封口膜2係設置於容器4上，但證據4之封口膜2並無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第一側壁」構件，因此證據4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從而，證據1、2、4既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4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實難依證據1、2、4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2、4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⒍證據1、2、4、5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⑴證據1、2、5之組合，或證據1、2、4之組合，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⑵從而，證據1、2、4、5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4、5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4、5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2、4、5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⒎證據1、2、3、4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⑴證據1、2、3之組合，或證據1、2、4之組合，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⑵從而，證據1、2、3、4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3、4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3、4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2、3、4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⒏證據1、2、3、4、5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⑴證據1、2、5之組合，或證據1至4之組合，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⑵從而，證據1至5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
　　　、3、4、5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3、4、5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至5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四)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分別為直接或間接依附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之全部技術特徵，並為進一步之界定，由於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均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自無法證明依附於請求項1之請求項2、4至10不具進步性。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均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不具進步性。從而，被告所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舉發不成立之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或答辯及所引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並無一一論述的必要。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6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4年度行專訴字第4號

民國114年6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廣流智權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文賢 

訴訟代理人  陳政大專利師

            廖韋齊專利師

            陳學箴專利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林碧鴻

參  加  人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葉榮廷 

訴訟代理人  彭國洋律師

            徐念懷律師

            蔡孟彤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國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新型專利舉發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3年12月6日經法字第113173065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所提出舉發證據及其組合分別如附表2及附表3所示

　　，其中附表2之證據5（即甲證4）及附表3灰底所示證據組合

　　，為原告於本院審理時所提出新證據及其證據組合，核屬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70條第1項規定所謂新證據，本院仍應予審酌，先予敘明。

二、爭訟概要：

(一)參加人前於民國110年5月19日以「食品容器」向被告申請新型專利，經該局編為第110205761號進行形式審查後准予專利，並發給新型第M624269號專利證書（下稱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10項）。嗣參加人於系爭專利舉發案（N01）另案中提出112年3月20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更正本（刪除請求項3），經被告准予更正並公告在案。

(二)原告於113年3月5日以系爭專利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120條準用第22條第2項規定，提起舉發。案經被告審查，以113年7月11日(113)智專議(一)02017字第1132071354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請求項1至2、4至10舉發不成立」之處分（下稱原處分）。原告提起訴願，經經濟部以113年12月6日經法字第11317306590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後，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又本院認本件訴訟之結果，倘認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依職權裁定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附表3所示之證據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均不具進步性：

　⒈原處分以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1、2的差異僅在於證據1、2未揭示請求項1中要件1D「一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一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特徵，而證據1、2並未揭示上開差異技術特徵，認系爭專利請求項1具有進步性云云。但經比對證據2之圖4

　　、圖10(A)及系爭專利圖6對應剖視圖，可知證據2之第四水平邊53與第四垂直邊54扣合於主體40的器口邊緣，第二垂直邊52插入主體40內而沒入主體40中，故證據2已明確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D「一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一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差異特徵。又參閱證據5之圖1、圖5、說明書[0001]內容記載，可知證據5已揭示杯蓋下層(13)之環狀側壁可完全沒入飲料杯(30)的杯口中，使杯蓋獲得限位，且其為提升杯蓋組合在飲料杯上的穩固性，可將杯蓋中連接於環形覆合部(18)的環狀側壁沒入飲料杯(30)的杯口中，而對於證據1將連接於鎖緊扣3的「連接部2沒入杯子中」以及證據2將連接於第四橫邊53與第四垂直側54的「第二垂直側52沒入主體40中」以提升杯蓋穩固性存在教示或建議。而證據1、證據2與證據5均同屬食品容器，於技術領域具有關連性。又證據1之杯蓋用於容納食品並透過連接部與杯子的瓶口相互扣合；證據2揭示頂蓋可經由第二個垂直邊、第四水平邊及第四垂直邊的結構扣合於容器的頂部邊緣，對於證據1之連接部的結構具有教示或建議；證據5之杯蓋同樣也是用於容納食物並經由覆合部扣合支撐於飲料杯的杯緣，三者於功能與作用具有共通性，故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強烈動機結合證據1、證據2及證據5之技術並予以應用或結合。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上開差異特徵實已為證據2及證據5所揭露，故證據1、2之組合，或證據1、2、5之組合，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⒉證據1、2之組合或證據1、2、5之組合，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又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為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包含請求項1全部技術特徵。而由證據2之圖5及圖10(A)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2、4

　　、9、10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1之圖1、2、說明書[0019]記載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5、8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1說明書[0012]記載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6、7之附屬技術特徵，故證據1、2之組合亦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之附屬技術特徵，是以證據1、2之組合或證據1、2、5之組合

　　，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不具進步性。

　⒊系爭專利請求項7依附於請求項6，其進一步限定「其中該食品為一飲品冰磚」附屬技術特徵，且系爭專利請求項6之附屬技術特徵揭示於證據1、2，已如前述。又依證據3之第8圖

　　、說明書[0038]段記載可見，證據3之第二容器2內部所容置的配料5可為固體食材，且固體食材可選自冰品例如調味冰磚（對應於請求項6之飲品冰磚）。因此證據3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7中之附屬技術特徵，又證據1至3同屬食品容器，具有組合動機，故證據1、2及證據3，或證據1、2、5及證據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7不具進步性。再者，證據1、2或證據1、2、5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6、8至10不具進步性，則證據1、2、3之組合或證據1

　　、2、3、5之組合，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不具進步性。

　⒋系爭專利請求項8依附於請求項7，其進一步限定「其中在微波過程中，該封膜自動破裂，使該飲品冰磚落入該飲料容器

　　」附屬技術特徵，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技術特徵已揭示於證據1、2，或證據1、2、3之組合，已如前述。又證據1已揭示主體1之容器槽4的底部開口設有一封口膜（對應於系爭專利之封膜）以密封容器槽4，且主體1可經由連接部2內壁環狀分布之多個鎖緊扣3扣合固定於杯子的瓶口。另證據4已揭示容器放入微波爐加熱的過程中，容器內的高溫及壓力會造成封口膜破裂，及在容器加溫過程中，保護膜或保護膜與封口膜之結合處會自動裂開。是以，證據1與證據4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8之附屬技術特徵。又證據1、2、3及4均同屬食品容器，具有結合動機，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1、2及證據4，或證據1至4揭示之內容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8。故證據1、2及證據4之組合，或證據1至4之組合

　　，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不具進步性。而證據1、2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7、9、10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則證據1、2、4，或證據1至4之組合，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不具進步性。

　⒌證據1、2之組合，或證據1、2、5之組合，或證據1、2、4之組合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之全部技術特徵，故證據1、2、4、5之組合，或證據1至5之組合，亦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之全部技術特徵。又證據1至5均同屬食品容器，於技術領域具有關連性，且證據1、2、3、5具有組合動機。因此，證據1、2、4、5之組合，或證據1至5之組合，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不具進步性

　　。

(二)聲明：

　⒈訴願決定、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就系爭專利應為「請求項1至2、4至10舉發成立」之處分。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原告主張證據2、5已揭露、教示或建議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D「一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一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技術特徵

　　，並不可採：

　⒈證據2之主體40與頂蓋50於容器之外緣密合，其目的係在於密封和防漏，且如證據2第10(A)圖所示，其水平側邊41與第三橫邊51，第一垂直側邊42與第二垂直側52，第二水平邊43與第四橫邊53，第三垂直側44與第四垂直側54,係緊密扣合於「主體40之外緣」，並未沒入於主體40中。

　⒉依系爭專利說明書段落[0030]記載「…由於在食品容器100反扣在飲料容器以後，食品容納部件110的底部開口114低於環形扣合件120，且第一側壁130與食品容納部件110的底部開口114相連，因此，第一側壁130可沒入飲料容器中，以提升食品容器100在飲料容器上的穩固性」，可知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技術特徵，其目的及功效係在於提升食品容器100在飲料容器上的穩固性，是以證據2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之技術特徵及技術功效。

　⒊證據5說明書段落[0013]記載「杯蓋(10)與飲料杯(30)結合

　　，是基於杯蓋下層(13)小於杯蓋上層(12)的結構設計，使用者將杯蓋(10)放置於飲料杯(30)上方，透過覆合部(18)支撐於杯緣(31)上方，使杯蓋(10)不會整體沒入飲料杯(30)之中

　　」，比對系爭專利之「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而證據5之「覆合部(18)」係利用「杯蓋下層(13

　　)小於杯蓋上層(12)的結構設計」而支撐於飲料杯(30)的杯緣(31)上方，故系爭專利之「環形扣合件」與證據5之「覆合部(18)」比較，其二者與飲料容器（飲料杯）固定之技術手段並不相同（即系爭專利利用環形扣合件扣合，證據5係利用覆合部作為支撐）。且系爭專利之「第一側壁」係「與該底部開口相連」，反觀證據5之「杯蓋下層(13)」其底部係為杯蓋而並非為一開口，是以證據5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

　　，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技術特徵，當亦未能達成如系爭專利說明書段落[0030]所述之技術功效。

(二)綜上，證據1至5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技術内容之比對結果，證據1至5皆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之「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技術特徵。是以系爭專利請求項1並非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1至5所能輕易結合及作簡單變更而完成，故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均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係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其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所有技術特徵，由於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未能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則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同樣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之附屬項不具進步性。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參加人答辯及聲明：

(一)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技術手段為「(要件1A)—種食品容器，包含：(要件1B)一食品容納部件，具有一頂面與一底部開口

　　；(要件1C)一第一側壁圍繞該食品容納部件，該第一側壁具有一環形扣合件，該第一側壁以及該食品容納部件一體成形

　　，該第一側壁與該底部開口相連，其中該底部開口低於該環形扣合件；以及(1D)一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

　　。」已敘明食品容器、食品容納部件、飲料容器之技術關係

　　。其中，食品容器的環形扣合件便於扣合於飲料容器，讓使用者在使用上減少工序，並能節省時間，且第一側壁可沒入飲料容器中，以提升食品容器在飲料容器上的穩固性，大幅提升安全性。

　⒉證據1雖揭露其構件主體1(對應系爭專利食品容納部件)、容器槽4的開口(對應系爭專利底部開口)、鎖緊扣3(對應系爭專利環形扣合件)、連接部2(對應系爭專利第一側壁)、證據1如主要圖式所示亦皆為一體成形(對應系爭專利該第一側壁以及該食品容納部件一體成形)、證據1連接部2與容器槽4的開口相連(對應系爭專利該第一側壁與該底部開口相連)、證據1容器槽4的開口低於鎖緊扣3(對應系爭專利其中該底部開口低於該環形扣合件)等技術特徵。然而證據1之連接部2並未沒入杯子中，故證據1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

　　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技術特徵。

　⒊證據2所述頂蓋50之第二垂直側52並未與頂蓋50之底部開口相連，結構上無法被比對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載「第一側壁」。況證據2之第四橫邊53、第四垂直側54扣合於主體40邊緣，該第二垂直側52係於主體40之外側，並未沒入主體40中，即證據2揭示之第二垂直側52在頂蓋50與主體40接合時

　　，仍會暴露於主體40之外，並不會插埋隱藏於飲料容器中，此與系爭專利說明書[0042]段落記載及圖6揭示所謂「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並非僅指蓋體的側壁位於飲料容器側壁之內側，而是指當蓋體與飲料容器接合後，該側壁可插埋隱藏於飲料容器中之特徵，顯然不同。故即便認為證據2所述第二垂直側52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載「第一側壁」，然證據2也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所述「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技術特徵。

　⒋證據1與證據2兩者所欲解決的問題不同，並無共通性，又兩者揭示之蓋體（杯蓋/頂蓋）與容器（杯子/主體）間的接合方式亦迥然有別，並無組合動機。故證據1、2之組合並未完整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之「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

　　」技術特徵，亦非所屬技術領域具通常知識者能輕易結合及做簡單變更而完成，故原告主張證據1、2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並不可採。另觀原告所提證據3

　　、證據4，亦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之技術特徵。

　⒌又證據5雖揭露一種飲料杯及杯蓋結構，包括用以盛裝飲料之飲料杯，以及覆合於飲料杯杯緣用以盛裝食物之二段式凹槽杯蓋結構。然而證據5係利用覆合部作為支撐，使杯蓋下層支撐於飲料杯的杯緣上方，該技術手段顯然與系爭專利之「環形扣合」截然不同。故證據5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之技術特徵。

　⒍綜上，證據1至5均未揭露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之技術特徵，故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尚難藉由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載整體技術手段

　　，故原告主張附表3之證據組合均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二)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係分別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

　　，皆包含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分別為進一步之界定

　　。由於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既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自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不具進步性。此外，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可有效提升食品容器在飲料容器上的穩固性，亦可讓使用者在使用上減少工序，並能節省時間，因此相較於前案具有有利功效，當具有肯定進步性之因素，且其附屬項即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亦當然具有進步性。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六、本院判斷：

(一)系爭專利申請日為110年5月19日，於同年12月24日審定准予專利（乙證2即審定卷第1頁），並於112年3月20日更正申請專利範圍（同前卷第9至10頁）。原告於113年3月5日提起舉發，依專利法第119條第3項規定，系爭專利有無撤銷原因，自應依核准審定時之108年5月1日修正公布、同年11月1日施行之專利法為斷（下稱核准時專利法）。而依核准時專利法第120條準用同法第22條第2項規定，新型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不得取得新型專利，反之，即無撤銷原因，自應由原處分機關為舉發不成立之處分。

(二)系爭專利所欲解決的問題、主要圖式及申請專利範圍均詳如附表1所示。另原告舉發時所提證據1至4及起訴後所提證據5

　　，其公告日、公開日皆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110年5月19日

　　），均可作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相關技術內容及圖式如附表2所示），合先敘明。

(三)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均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⒈證據1、2之組合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⑴證據1說明書第[0019]至[0026]段落及圖式第1、2圖已揭露一種杯蓋，包括：一主體，具有一凹槽的上方面與一容器槽的開口；一第一側壁，圍繞主體，第一側壁具有一環形扣合件，第一側壁以及主體一體成形，第一側壁與容器槽的開口相連，其中容器槽的開口低於環形扣合件。證據1之杯蓋、主體、凹槽的上方面、容器槽開口即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食品容器、食品容納部件、頂面、底部開口，已揭露請求項1要件1A之「一種食品容器，包括：

　　　」、要件1B之「一食品容納部件，具有一頂面與一底部開口；」、要件1C之「一第一側壁，圍繞該食品容納部件，該第一側壁具有一環形扣合件，該第一側壁以及該食品容納部件一體成形，該第一側壁與該底部開口相連，其中該底部開口低於該環形扣合件」之技術特徵。

　　⑵然依證據1說明書第[0022]段落及圖式第1、2圖所載「所述連接部2的內壁設置有均勻分布的多個鎖緊扣3。鎖緊扣3可以讓杯蓋更好的固定配合於杯子的瓶口」，可知證據1之杯蓋雖扣合於杯子的瓶口，但證據1並未限定杯蓋之連接部2沒入杯子中，因此證據1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D之「以及一飲料容器，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一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

　　　」的技術特徵（下簡稱1D技術特徵）。

　　⑶又依證據2說明書第[0035]段落及圖式第8圖所載「因此，頂蓋50可組裝於主體40的頂部內，其中水平邊或垂直邊之一的連接表面形成槽舌接合。本發明的一個可應用的實施例如圖8、9及10所示。主體40的第一個垂直邊42與頂蓋50的第二個垂直邊52分別包括第一凹部421與第一凸部521，從而形成第一槽舌接合部56。同時，第一水平邊41與第三水平邊51分別包括第二凹部411和第二凸部511，從而形成第二槽舌接合部57」(參證據2之中文節譯本)。可知證據2之頂蓋50雖扣合於主體40，從而形成第一槽舌接合部56，但證據2並未限定頂蓋50之第二個垂直邊52沒入杯子中，因此證據2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⑷從而，證據1、2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參以系爭專利請求項1係藉由該技術特徵具有系爭專利說明書[0030]段第7至8行所載第一側壁130可沒入飲料容器中，以提升食品容器100在飲料容器上穩固性之有利功效，就兩者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功效而言，證據1

　　　、2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技術手段，故證據1、2之組合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⑸原告雖以前詞主張證據2已揭露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云云

　　　。然查，證據2說明書第[0012]段落所載，其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種食品容器的密封和開啟結構，該食品容器包括主體和頂蓋，且具有優異的防漏性(to provide a sealing and opening structure of a food container that 

　　includes a main body and a top cover with 

　　  excellent leak proofness.)，及證據2說明書第[0033]

　　　、[0034]段落記載「主體40(main body 40)的頂側具有開口，開口的外緣形成第一水平側邊41，第一水平側邊41終止於第一垂直側邊42，第一垂直側邊42向上延伸至第二水平邊43」、「頂蓋50(top cover 50)的底部具有開口，開口的外緣具有與主體的第一橫邊41和第二橫邊43相對應的第三橫邊51和第四橫邊53主體40還具有與主體40的第一垂直側42相對應的第二垂直側52」，可知證據2之主體40與頂蓋50於容器之外緣密合，其目的在於密封和防漏。又依證據2圖式第10(A)圖所示，其水平側邊41與第三橫邊51，第一垂直側邊42與第二垂直側52，第二水平邊43與第四橫邊53，第三垂直側44與第四垂直側54，均緊密扣合於「主體40之外緣」，可知證據2之第三橫邊51、第二凸部511、第二垂直側52、第一凸部521及第四橫邊53之整體，其作用功效相當於系爭專利之環形扣合件120、220；證據2之水平側邊41、第二凹部411、第一垂直側邊42、第一凹部

　　　421、第二水平邊43之整體，其作用功效相當於系爭專利之器口邊緣510，故原告單獨以證據2之第二垂直邊52比對為系爭專利之第一側壁，進而認其有插入主體40內而沒入主體中，顯有違誤。再者，依系爭專利說明書[0030]段落所載「…由於在食品容器100反扣在飲料容器以後，食品容納部件110的底部開口114低於環形扣合件120，且第一側壁130與食品容納部件110的底部開口114相連，因此，第一側壁130可沒入飲料容器中，以提升食品容器100在飲料容器上的穩固性」，可知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係因當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時，使杯蓋整體的重心較低，能產生提升食品容器在飲料容器上的穩固性之功效，並非證據2之第二垂直邊52所能達成者，故原告之主張並不可採。

　⒉證據1、2、5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⑴證據1、2之組合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

　　⑵依證據5說明書第[0013]段落及圖式第1圖所載「杯蓋(10)與飲料杯(30)結合，是基於杯蓋下層(13)小於杯蓋上層(12)的結構設計，使用者將杯蓋(10)放置於飲料杯(30)上方

　　　，透過覆合部(18)支撐於杯緣(31)上方，使杯蓋(10)不會整體沒入飲料杯(30)之中」（本院卷第119頁），可知證據5之覆合部(18)係利用杯蓋下層(13)小於杯蓋上層(12)的結構設計而「支撐於」飲料杯(30)的杯緣(31)上方，故證據5之「覆合部(18)」和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環形扣合件」並不相當，即證據5之「杯蓋下層(13)」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第一側壁」亦不相當，故證據5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從而，證據1、2、5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5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據證據1、2、5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2、5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⑶至原告雖主張證據5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云云。惟查：依證據5說明書第[0013]前揭段落所載可知

　　　，證據5之「覆合部(18)」係利用「杯蓋下層(13)小於杯蓋上層(12)的結構設計」而支撐於飲料杯(30)的杯緣(31)上方，系爭專利請求項1利用「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該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故證據5之覆合部(18)與系爭專利之環形扣合件不同，亦即證據5之杯蓋下層(13)亦與系爭專利之第一側壁不相當。至原告雖稱證據5杯蓋透過環形覆合部支撐在飲料杯的杯緣上，杯蓋下層的側壁沒入飲料杯的杯口，就是屬於一種扣合的方式云云。然依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載「其中該環形扣合件係『扣合』於一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該第一側壁可沒入該飲料容器中」，可知系爭專利請求項1限定環形扣合件與飲料容器的器口邊緣之係以「扣合」方式連接，當以扣合方式連接會具緊密結合、配合或吻合之效果，但證據5之環形覆合部與飲料杯的杯緣係以「支撐」方式連接，當以支撐方式連接則產生使其不倒、不垮或不崩解之效果，故「扣合」與「支撐」顯不相當。再者，依系爭專利圖式第5圖可知系爭專利之第一側壁230係與底部開口214相連，反觀證據5圖式第1、2圖之杯蓋下層(13)其下層底部(17)仍為杯蓋，並非為一底部開口，自無法以證據5之杯蓋下層(13)比對為系爭專利之第一側壁230，是以證據5仍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原告上述主張並不可採。

　⒊證據1、2、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⑴證據1、2之組合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⑵依證據3說明書[0053]、[0054]段落及圖式第1圖所載「…該第一容器1之第一ロ緣11還可單獨卡合於該蓋體3之第二卡扣部312與擋止部313之間，使該卡扣構造31與該第一口緣11相互卡合，以避免該食材4或配料5遭不潔物汙染。藉 此，可供使用者便於取用該食材4及配料5，進而充分地享受食用該食材4 及配料5的過程…如第1圖所示，該食材4可為一液體食材或一固體食材，該液體食材可選自於由茶類、咖啡、果汁、乳品及水組成的一群組；另，該固體食材可選自於冰品及固體零食等組成的一群組，例如：該冰品可選自於由水製冰塊（如純水製成的冰塊）、調味冰磚（如巧克力冰磚等）、冰淇淋及冰沙組成的一群組，該固體零食可選自於由根莖類油炸品（如炸薯條等）及麵粉類製品（如餅乾等）組成的一群組，該液體食材4還可添加一浸泡類食材，例如：該浸泡類食材可選自於由果粒、果乾、粉圓類製品、果凍類製品及椰果」，可知證據3之蓋體3內雖有食材4，且卡扣構造31和第一口緣11相互卡合，但證據3之蓋體3並無可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第一側壁」構件，因此證據3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從而，證據1、2、3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3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3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2、3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⒋證據1、2、3、5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⑴證據1、2、5之組合或證據1、2、3之組合，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⑵從而，證據1、2、3、5之組合自未能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3、5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3、5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2、3、5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⒌證據1、2、4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⑴證據1、2之組合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

　　⑵依證據4說明書第7頁第1至7行及圖式第1、2、3圖所載「

　　　如圖二所示為本發明之封口膜，包含：封ロ膜2，於封口膜2設熱氣孔20，該熱氣孔20係於封口膜2中預先加工完成

　　　，及該熱氣孔20並可為一字形（如第二圖所示）；或十字形；或X字形；或方形；或圓形；或菱形；或橢圓形，或為任意形狀（如第九圖所示）皆可以，及該熱氣孔20可以為單數或是複數均可，只要可以將熱氣適時排出即可…保護膜3，於前述熱氣孔20並為保護膜3封合，保護膜3係封合於前述熱氣孔20上方周圍。及該保護膜3與封口膜2間之結合，可以利用媒介物，如黏膠等，將保護膜3與封口膜2結合為一體…」，可知證據4之熱氣孔20為保護膜3封合，封口膜2係設置於容器4上，但證據4之封口膜2並無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第一側壁」構件，因此證據4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從而，證據1、2、4既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4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實難依證據1、2、4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2、4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⒍證據1、2、4、5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⑴證據1、2、5之組合，或證據1、2、4之組合，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⑵從而，證據1、2、4、5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4、5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4、5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2、4、5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⒎證據1、2、3、4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⑴證據1、2、3之組合，或證據1、2、4之組合，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⑵從而，證據1、2、3、4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3、4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3、4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2、3、4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

　⒏證據1、2、3、4、5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⑴證據1、2、5之組合，或證據1至4之組合，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⑵從而，證據1至5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1D技術特徵

　　　，是就所採取之技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言，證據1、2

　　　、3、4、5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仍有不同，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實難依證據1、2、3、4、5所揭露內容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故證據1至5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四)系爭專利請求項2、4至10分別為直接或間接依附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之全部技術特徵，並為進一步之界定，由於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均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自無法證明依附於請求項1之請求項2、4至10不具進步性。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附表3所示證據組合，均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不具進步性。從而，被告所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2、4至10舉發不成立之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或答辯及所引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並無一一論述的必要。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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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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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蔣淑君



